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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

二階段） 

辦理機關： 臺北市政府 

計畫範圍： 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 通盤檢討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詳細說明：  

 前言 

一、 計畫緣起 

本市文山區於臺北盆地南端，整體地勢以北、東、南三面為山脈

圍繞，區內山坡地所占面積廣大，多為地質敏感潛在地區。臺北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58年 4月 28日公告「修訂木柵景美地區主要計畫案」，

後續歷經多次個案變更及地區性專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因此本府於

94年起辦理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作業，並於 98年公告實

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本次文山區(以下稱本計畫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應從本計畫

區的區位特性與人口發展來檢討，尤其本計畫區位處依山親水之環境，

應考量氣候變遷與極端降雨現象的減災措施；而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少

子化下，也應滿足社會福利設施與社會住宅需求，此外，配合捷運環狀

線的建設，必須思考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等都市策略。 

本計畫區內有景美溪、萬盛溪、瑠公圳等水系流經，近年來全球

暖化、極端氣候現象頻傳，為建構具有韌性與安全的都市防災環境，應

針對環境敏感地區，從預防角度訂定適當之規範。在高齡化、少子化趨

勢下，為配合政府推動長照 2.0 等政策，整體公共設施需求項目與面

積已與原有都市計畫規劃有所不同，有必要針對公共設施用地進行全

面檢討。 

交通運輸部分，除營運中之文湖線、松山新店線之外，未來環狀

線南環段完工後將會大幅提升本計畫區內捷運服務範圍占都市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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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比例。本府亦同時推動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之整體戰略計畫，擬

針對捷運站周邊地區之都市計畫檢討、都市更新地區重新劃設、都市設

計規範、交通管理等各項政策整合，以引導本市朝向更具效率的緊密發

展城市之型態，使都市機能與未來發展趨勢結合，並符合實際需求，並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條規定辦理通盤檢討。 

本案於 107年 12月 5日公告公開展覽，於 108年 4月 3日、109

年 6 月 18 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5 次及第 766 次會議審議通

過，復經 110年 12月 7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3次會議審議

決議(略以)：「……五、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變更範圍部

份，請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

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

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

陳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本府針對本案超出 107年原公開展覽範圍之變更案，以 111年 3

月 21 日府都規字第 11130206831 號公告第 2 次公開展覽，並於 111

年 4月 14日辦理第 2次公展說明會，111年 6月 28日「臺北市文山

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公告發布實

施。 

本次第二階段案件包含變更編號「主興 19」及「主指 06」二案，

其中變更編號「主興 19」案，經提 111年 10月 4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1020次會議審議決議（略以）：「本案除請依附表本會決議欄辦

理外，其餘請臺北市政府併同本會 110 年 12 月 7 日第 1003 次會議決

議文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另有關變更編號「主指 06」案，經提 113年 1月 30日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第 1050 次會議審議決議（略以）：「三、有關人陳編號 20 涉及

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主指 06文教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用)：臺北市政

府與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東山高中業依本會第 1020次會議決議辦理，爰

同意准照該府 112年 12月 27日函送修正變更內容通過」。爰依程序辦

理「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

之核定暨公告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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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目的 

(一) 文山區前次通檢為 98年，考量近十餘年的發展轉變，研擬文山區

發展策略，及檢討土地使用內容。 

(二) 針對高齡、少子化等人口結構變遷，檢討本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轉

用或取得、開闢之必要性，無需求者應予以變更為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或其他分區，另配合未來發展需求或實際使用情形，研擬土地使

用變更方案及發展方向，以滿足未來發展需要。 

(三) 配合全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之發展目標，及捷運環狀線南環

段開發等重大建設，檢討捷運場站周邊地區空間架構及都市更新

之可能性，以開發許可機制引導文山區都市發展，以容積獎勵提高

開發強度，並回饋提供充足公共及公益設施，補足地區公共機能之

不足，並透過都市設計落實大眾運輸導向(TOD)策略。 

(四)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透過本次通盤檢討重新檢視本區都市災害地

區，並重新盤點本市藍、綠資源及開放空間，考量本計畫區涵蓋大

規模山坡地、原有水圳與溪流等水路環境，故應以建構韌性城市、

海綿城市為目標，並研訂相關開發規定及都市設計準則，納入低衝

擊開發理念，提供友善的都市環境，並透過指認地區救災道路及

短、中、長期安置、收容場所，強化本區防災、調適之機能。 

(五) 盤整市區內既有老舊建築物，並配合捷運南環段、社會住宅等本市

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訂定都市更新綱要指導原則，改善周邊地區居

住環境。 

(六) 指認地區藍、綠帶與具歷史文化資源之處，透過都市設計管制手段

串連各開放空間，保留歷史紋理並活絡生活空間形貌。 

三、 計畫範圍與計畫年期 

（一） 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以本市文山區行政區界為範圍，涵蓋 43個里，面積約為

3,150.90公頃，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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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年 

以 132年（西元 2043年）為計畫目標年。 

 
圖1 文山區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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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一、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本計畫區自 56 年劃入臺北市後，於 58 年公告「擬修訂木柵景美

兩地區主要計畫案」，98年公告實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案」，其後歷經多次主要計畫變更，下列彙整歷年都市計

畫如表 1。 

表1 文山區歷年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名稱及文號綜理表 

序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1.  修訂木柵景美兩地區主要計畫案 58.04.28 
府工二字第 

20512號 

2.  
擬將本市景美木柵內湖南港四區尚無都市計劃地區

暫行指定為保護區案 
59.03.09 

府工二字第 

7781號 

3.  擬訂南一號隧道及南北側引道主要計畫案 60.09.03 
府工二字第 

42632號 

4.  
擬訂景美區興得里附近地區細部計劃暨變更景美區

興得國校保留地乙案（主要計畫） 
60.10.12 

府工二字第

48824號 

5.  
擬訂本市木柵區華興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

訂主要計畫案 
61.01.25 

府工二字第 

57505號 

6.  
擬訂木柵區樟腳里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乙

案 
61.02.07 

府工二字第 

1090號 

7.  擬訂本市南二號隧道及其南北側道路計畫案 61.02.09 
府工二字第 

1752號 

8.  擬具景美木柵兩區主要計畫說明書案 61.03.20 
府工二字第 

8577號 

9.  
擬變更木柵區指南山莊東南側住宅區與保護區分界

處主要計畫十二公尺計畫道路案 
61.07.20 

府工二字第 

33206號 

10.  欣欣客運汽車修理廠變更使用分區案 61.08.03 
府工二字第 

33367號 

11.  修訂南一號隧道引道隧道口綠地縮小計畫案 61.09.22 
府工二字第 

48533號 

12.  木柵國小指南分校擬變更保護區為學校保留地案 61.10.13 
府工二字第 

49366號 

13.  
擬訂木柵區木新里附近地區細部計劃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劃案 
61.11.09 

府工二字第 

46253號 

14.  擬訂福和大橋附近地區都市計畫案 62.02.21 
府工二字第 

4976號 

15.  
變更北市景美區第九號主要道路以東及第一號計畫

道路西北等地區主要計畫案 
62.05.04 

府工二字第 

17748號 

16.  擬變更景美木柵 X1-2號主要道路計畫案 62.08.14 
府工二字第 

3648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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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17.  擬訂木柵區老泉里恆光橋北端引道計畫案 62.08.14 
府工二字第 

36494號 

18.  
擬訂景美區興福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 
62.10.24 

府工二字第 

47593號 

19.  
擬訂景美區萬盛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 
62.10.24 

府工二字第 

47594號 

20.  擬訂木柵區老泉里恆光橋北端引道計畫案 62.08.14 
府工二字第 

36494號 

21.  

景美溪東岸（木柵路保儀路以南）木柵華興里景美興

福里興得里公館臺北自來水廠後等地區內臺北區第

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原水導水涵渠及隧道進出口工

程用地變更都市計畫案 

62.11.21 
府工二字第 

53889號 

22.  
擬訂木柵區頭廷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及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 
63.02.01 

府工二字第 

383號 

23.  
變更木柵馬明潭及溝子口小段都市計畫以利興建平

價住宅案 
63.03.09 

府工二字第 

10353號 

24.  
擬訂南三號隧道暨其南北側引導主要計畫並配合擬

修訂景美興福里木柵樟腳里華興里細部計畫案 
63.10.16 

府工二字第 

47084號 

25.  
擬訂本市木柵區木柵路一段以南地區細部計畫暨配

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64.01.24 

府工二字第 

0843號 

26.  

變更木柵區建興里、木柵里附近及景美區臺灣省警察

學校以南，興隆路以東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及配合修訂

主要計畫案 

64.12.05 
府工二字第 

56713號 

27.  

擬訂景美區萬盛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內尚未核定部份（七號及一號計畫道路機

一、機二）計畫案 

64.12.24 
府工二字第 

56739號 

28.  
擬訂木柵區博嘉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及配合修訂

主要計畫案 
64.12.24 

府工二字第 

60800號 

29.  
擬訂景美區興得里南一號隧道口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及配合修訂主要計畫及市民陳錦塘申請案 
64.12.26 

府工二字第 

61093號 

30.  
擬訂木柵區六號道路以北與保護區間附近地區（南二

號隧道南端附近）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65.02.13 

府工二字第 

2435號 

31.  
變更木柵頭廷里部份保護區及農業區為遷建本市動

物園用地並配合修訂頭廷里細部計畫 
65.04.09 

府工二字 

11821號 

32.  變更本市實踐國小南側住宅區用地為學校用地案 65.04.27 
府工二字 

15267號 

33.  
通盤檢討變更本市污水處理廠保留地並配合新設抽

水站維護場等計劃案 
65.09.30 

府工二字第 

39196號 

34.  
變更臺北市都市計畫（士林區、北投區除外）公共設

施保留地計畫（通盤檢討）案 
66.10.28 

府工二字第 

44282號 

35.  景美溪兩岸木柵路四段與新光路計畫路堤線位置 67.04.01 
府工二字第 

08867號 

36.  
變更本市木柵景美萬芳路 140 高地附近地區主要計

劃案 
67.10.19 

府工二字第 

42737號 



7 

序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37.  
擬訂配合木柵區無名溪堤防用地修訂附近地區都市

計劃案 
68.02.14 

府工二字第 

02801號 

38.  
本市景美區萬盛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劃案尚未核定部份（第七號計畫道路）計劃案 
68.03.12 

府工二字第 

06297號 

39.  

擬變更（恢復）木柵華興里、景美興福里、興德里等

地區內臺北區第三期自來水擴建工程原水導水涵渠

及隧道進出口工程用地用餘土地為住宅區案 

68.03.22 
府工二字第 

07805號 

40.  
擬變更木柵區內湖段待老坑小段六二－八地號等土

地為糧倉專用區都市計畫案 
68.07.24 

府工二字第 

26298號 

41.  
變更師大分部西北側部分河川地及福和橋工程用地

為機關用地（抽水站）都市計畫案 
68.12.05 

府工二字第 

47008號 

42.  
變更臺北市木柵區部分保護區農業區及河川用地為

學校用地計畫案 
68.12.07 

府工二字第 

47007號 

43.  
擬訂木柵區頭廷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暨配合修訂主

要計畫案內虛線部分（學校保留地）計畫案 
69.07.10 

府工二字第 

24513號 

44.  變更 140高地萬芳社區聯外道路位置案 69.08.27 
府工二字第 

32970號 

45.  
修訂本市木柵景美萬芳路 140 高地附近地區主要計

畫案 
69.10.13 

府工二字第 

40141號 

46.  配合景美溪堤防修訂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案 69.12.04 
府工二字第 

47531號 

47.  
修訂木柵區樟腳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0.02.11 

府工二字第 

01635號 

48.  
擬變更本市木柵區萬芳路與木柵路交叉處東北側國

中及高中保留地為高級工職用地 
70.04.11 

府工二字第 

14637號 

49.  

變更本市景美區部分保護區、中山區部分公園用地、

士林區部分保護區、農業區、公園用地、住宅區、北

投區部分保護區、農業區、公園用地為自來水用地案 

70.08.20 
府工二字第 

35924號 

50.  
變更本市木柵區坡內坑段密婆坑小段部分保護區土

地為垃圾處理廠用地計畫案 
70.11.27 

府工二字第 

52943號 

51.  
擬變更木柵區頭廷里新動物園預定地北側部分保護

區為停車場用地計畫案 
70.12.30 

府工二字第 

57658號 

52.  
修訂木柵區博嘉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1.02.08 

府工二字第 

01622號 

53.  
修訂木柵區指南里及萬興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1.02.15 

府工二字第 

02752號 

54.  

擬變更景美區興福段興德國小對側「機三」用地原分

配使用機關為「區行政中心用地」及景文街西側「機

一」原分配區公所用地為「社教館用地」計畫案 

71.02.15 
府工二字第 

02755號 

55.  
配合景美溪（辛亥路七段至新店溪）右岸堤防擬（修）

訂附近地區主要計畫案 
71.05.11 

府工二字第 

16789號 

56.  
擬變更本市木柵區內湖段部分道路及住宅用地為機

關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71.06.17 

府工二字第 

22688號 

57.  
擬訂木柵路五段（木柵路四段-臺北市縣界）主要計

畫道路案 
72.02.09 

府工二字第 

024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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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58.  

變更本市木柵區坡內坑段福德坑小段三十八等地號、

密婆坑小段二十四等地號和象頭埔小段六十八等地

號及石壁坑小段一三八之一等地號部分保護區土地

為垃圾掩埋處理場用地計畫案 

72.12.09 
府工二字第 

51134號 

59.  
擬變更木柵區實踐段一小段一九五等地號部份住宅

區及道路用地為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73.09.06 

府工二字第 

36472號 

60.  
擬變更木柵路五段（木柵路四段-臺北縣市界）主要

計畫道路案內跨景尾溪段計畫案 
74.05.14 

府工二字第 

19848號 

61.  
修訂木柵區華興里、景美區興光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5.03.19 

府工二字第 

73207號 

62.  
變更景美區萬隆段二小段 477 地號停車場用地及部

分瀝青拌合場用地為道路用地案 
75.09.22 

府工二字第

110645號 

63.  
變更木柵動物園東北角部份停車場及道路護坡用地

為交通（中運量捷運機廠）用地計畫案 
77.06.03 

府工二字第

243940號 

64.  
修訂木柵區樟腳里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7.12.16 

府工二字第

289530號 

65.  
變更景美區部份福和橋工程用地、停車場為污水抽水

站用地及部份污水抽水站用地為大專用地計畫案 
78.04.13 

府工二字第

318806號 

66.  
變更臺北市南港區、木柵區、大安區部分土地為高速

公路用地計畫案 
78.11.06 

府工二字第

373130號 

67.  
變更木柵路五段（風動石附近）部份保護區及綠地為

道路用地案 
79.03.09 

府工二字第 

79007621號 

68.  變更臺北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通盤檢討）案 80.04.30 
府工二字第 

80021521號 

69.  
變更本市動物園遷建計畫用地範圍內之公共服務設

施用地、綠地及部份道路用地為動物園用地計畫案 
80.10.23 

府工二字第 

80072388號 

70.  
變更本市文山區政大段一小段 51 地號學校用地為自

來水事業用地計畫案 
82.04.15 

府工都字第 

82019488號 

71.  
變更文山區瀝青拌合場用地為住宅區（專案國宅用

地）計畫案 
82.11.30 

府都二字第 

82090757號 

72.  
變更臺北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通盤檢討（私立中國工

商專校、私立方濟中學、私立達人女中）案 
83.07.01 

府都二字第 

83034539號 

73.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頭廷段一小段 298、313、314、315、

316等五筆土地部份保護區為電力設施案 
83.08.12 

府都二字第 

83044864號 

74.  修訂臺北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84.09.27 
府都二字第 

84064377號 

75.  

變更本市文山區政大段二小段 121-1、233、237地號

第三種住宅區暨同段 235 地號部份道路用地為學校

用地案 

85.12.19 
府都二字第 

85085870號 

76.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政大段二小段三一六地號等十二

筆土地部分保護區為電路鐵塔用地計畫案 
86.12.08 

府都二字第

8607266700號 

77.  
變更臺北市景美溪右岸部份堤防用地（萬慶街至羅斯

福路六段）為公園用地、道路用地及住宅區計畫案 
87.06.29 

府都二字第

8703544600號 

78.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興泰段二小段一五三地號等公園

用地為道路護坡用地計畫案 
88.05.20 

府都二字第

8802707800號 



9 

序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 公告文號 

79.  
修訂暨變更臺北市私立各級學校用地通盤檢討（原國

家公園、農業區、保護區部分之學校）案 
88.06.04 

府都二字第

8802526700號 

80.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老泉里、指南里、萬興里、博嘉里

部分農業區、保護區、學校用地、道路用地、停車場

用地、高速公路用地、行水區等為堤防用地、行水區

計畫案 

88.07.27 
府都二字第

8804388000號 

81.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政大段一小段四七等地號國中用

地為高中用地計畫案 
89.03.31 

府都二字第

8902126300號 

82.  
變更台北市文山區政大段三小段機關用地第二種住

宅區為大專用地（國立政治大學）保護區計畫案 
89.05.09 

府都二字第

8902962100號 

83.  

變更臺北市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附近地區部分住宅區、

停車場用地、道路用地、機關用地為學校用地（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計畫案 

89.10.11 
府都二字第

8908919700號 

84.  變更「北二高臺北聯絡線信義支線工程」都市計畫案 89.11.06 
府都二字第

8909129300號 

85.  
臺北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內「軍法局」計

畫案 
90.01.05 

府都一字第

8911455900號 

86.  
臺北市軍事用地第一階段通盤檢討案內「原聯勤財務

學校」計畫案 
90.04.13 

府都一字第

9003281400號 

87.  

變更臺北市警光市場用地等十處尚未開闢市場用地

暨毗鄰停車場道路用地為學校道路公園機關社會福

利設施停車場用地等計畫案 

90.11.30 
府都二字第

9014358700號 

88.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老泉段四小段 324 地號部分保護

區為電路鐵塔用地計畫案 
91.05.14 

府都二字第

09114170300號 

89.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景隆街北側部分第四種住宅區道

路用地為變電所用地及部分變電所用地為道路用地

案 

91.12.20 
府都二字第

09128756200號 

90.  

變更中油公司臺北市十六處加油站用地為第三種商

業區（特）第三種第三之一種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公

園停車場高速公路用地案 

92.01.15 
府都二字第

09128352500號 

91.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萬壽路中段北側部分保護區及動

物園用地為道路用地（供護坡使用）案 
92.03.10 

府都二字第

09207843500號 

92.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博嘉段四小段 410 地號等八筆第

二種住宅區土地為特定商業區計畫案 
92.05.15 

府都一字第

09214163400號 

93.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部分瀝青拌合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案 
92.9.25 

府都二字第

09221965700號 

94.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萬壽路中段北側部分保護區及動

物園用地為道路用地（供護坡使用）案 
92.10.2 

府都二字第

09222080000號 

95.  

變更中油公司台北市十六處加油站用地第三種商業

區(特)、第三種、第三之一種及第三之二種住宅區、

公園、停車場、高速公路用地計畫案 

93.3.19 
府都規字第

09302867600號 

96.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頭廷段四小段二四三地號廣場用

地及九七、二四三之一地號停車場用地為動物園用地

計畫案 

93.3.25 
府都規字第

093090727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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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原義芳化工廠附近地區都市計畫

案 
93.10.20 

府都規字第

09321522000號 

98.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實踐國中東側部分住宅區為國中

用地計畫案 
93.12.31 

府都規字第

09328500800號 

99.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貓空纜車路線用地主要計畫案 94.6.3 
府都規字第

09413317700號 

100.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老泉段三小段 73 地號部分保護區

暨老泉段四小段 294、295 地號部分農業區為電力設

施用地計畫案 

94.6.28 
府都規字第

09415336000號 

101.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原義芳化工廠北側第二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為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計

畫案 

94.8.8 
府都規字第

09419840000號 

102.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公訓段二小段 213 地號等部分第

二種住宅區及第三種住宅區土地為電力設施用地（供

地下電纜使用）計畫案 

94.12.22 
府都規字第

09427540900號 

103.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三小段 507 地號保護區土

地為國小用地計畫案 
96.1.9 

府都規字第

09506604700號 

104.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里、老泉里部分保護區為機關

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地及擬

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 

97.3.19 
府都綜字第

09701148400號 

105.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98.01.23 
府都規字第

09830046400號 

106.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變

更博嘉段 4 小段 70 地號住宅區為保護區』、『變更興

隆路三段海岸巡防署東側機關用地為綠地用地』及

『變更辛亥隧道東北側第二種住宅區為公園用地』 

98.05.04 
府都規字第

09802091700號 

107.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中興山莊附近地區主

要計畫案 
98.10.07 

府都規字第

09804257300號 

108.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山莊機關用地為大專用地（國

立政治大學）主要計畫案 
100.04.25 

府都規字第

1001070700號 

109.  

修訂『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里、老泉里部分保護區

為機關用地（供休閒農業服務設施使用）、停車場用

地及擬定可申請開發許可範圍主要計畫案』內開發處

理原則計畫案 

102.01.15 
府都規字第

10103960000號 

110.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頭廷段二小段部分 219地號、頭廷

段三小段部分 258、262地號、指南段三小段部分 13

地號暨老泉段四小段部分 120、121 地號等保護區及

風景區土地為電力設施用地主要計畫案 

102.05.20 
府都規字第

10201230000號 

111.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部分辛亥國、高中用地及住宅區為

防洪調節池用地、機關用地、道路用地及排水溝用地

主要計畫案 

103.02.12 
府都規字第

10300199200號 

112.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二小段 163 地號土地保護

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3.04.08 

府都規字第

10300450100號 

113.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草湳段三小段 1、1-1 地號等 2 筆

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3.04.08 

府都規字第

10300537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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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二小段 383 地號土地保護

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3.04.08 

府都規字第

10300450200號 

115.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四小段 178、178-3 地號土

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3.05.30 

府都規字第

10301269700號 

116.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實踐段三小段 789 地號土地住宅

區(供本府安置公共工程拆遷戶使用)為住宅區主要

計畫案 

106.03.14 
府都規字第

10603031600號 

117.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一小段 257-1 地號等 24 筆

土地保護區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6.08.02 

府都規字第

10603256100號 

118.  

變更臺北市「臺北憲兵隊」等 5 處軍事營區機關用

地、交通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為商業區、住宅區、

公園用地、排水溝用地及道路用地主要計畫案 

106.11.01 
府都規字第

10603370500號 

119.  
配合臺北市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二階段路線工程變更

沿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 
108.08.30 

府都規字第

10800087331號 

120.  
變更臺北市文山區指南段二小段 80 地號土地保護區

為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主要計畫案 
108.10.04 

府都規字第

10800931261號 

121.  
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案(第一階段) 
111.06.28 

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號 

122.  
配合臺北市捷運系統環狀線東環段路線工程變更沿

線土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 
111.10.13 

府都規字第

11100976711號 

123.  
臺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

畫）案（第一階段） 
113.02.02 

府都規字第

11300002261號 

資料來源：彙整自臺北市都市計畫整合查詢系統。 

 

  



12 

二、 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 原計畫目標年 

依 98 年 1 月 23 日府都規字第 09830046400 號公告「臺北市文山

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計畫目標年訂為 114 年(西元

2025年)。 

（二） 原計畫人口 

檢討至計畫目標年 114年(西元 2025年)，可容納 384,000人。 

（三） 原發展定位 

本計畫區之都市發展原定位為「臺北市南區居住、文教、休憩與

保育功能的都市」，融合山水資源的生活環境，並運用自然資源發展觀

光產業，建立自然及人文和諧並存的新都市環境。 

（四） 現況土地使用 

本計畫區總面積約 3,150.90公頃，均屬都市計畫區，其中住宅區、

商業區、工業區、文教區、古蹟保存區、特定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等

都市發展地區合計 1,701.77 公頃，占本計畫區面積 54.01％，其餘為

保護區、農業區、河川區及風景區，占本計畫區面積 45.99％。 

1. 住宅區 

住宅區主要分佈於木柵地區、景美地區及萬芳社區等區域，住宅

區面積占本計畫區總面積 20.13％，乃居住為主的行政區。 

2. 商業區 

主要地區型商業區計有 2處，共計 67.28公頃，分別為景美市場、

木柵市場周邊地區。兩區之商業層級均不高，以提供地區性之消費及

商業服務為主。 

3. 古蹟保存區 

本計畫區內有 1處古蹟保存區，為三級古蹟景美集應廟座落之街

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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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景區 

本計畫區內劃有 2處風景區，分別為景美地區之仙跡岩風景區及

位於指南山麓之指南宮風景區。 

表2 現行主要計畫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占都市計畫面積比例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住宅區 631.59 20.04% 

住宅區(國宅專案住宅) 2.74 0.09% 

商業區 67.28 2.14% 

文教區 18.13 0.58% 

保存區 0.57 0.02% 

糧倉專用區 0.76 0.02% 

休閒農業特定專用區 1.98 0.06% 

捷運開發區 0.0951 0.003% 

公共設施用地 978.63 31.06% 

小計 1,701.77 54.01% 

非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農業區 19.92 0.63% 

保護區 1,222.05 38.78% 

河川區 163.54 5.19% 

風景區 43.63 1.38% 

小計 1,449.14 45.99% 

總計 3,150.90 100.00%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5. 公共設施用地 

本計畫區之公共設施用地共計 978.63 公頃，占本計畫區都市計

畫面積 31.06%。其中包括許多全市性公共設施，如動物園用地、垃圾

掩埋場用地、海巡署機關用地及政治大學用地等，另有區域性設施如

萬芳醫院醫療用地、其他服務設施用地等，詳表 3。 

表3 現行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面積表 

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公頃) 占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機關用地 24.29 2.48% 

機關(老人自費安養中心)

用地 
1.15 0.12% 

軍事機關用地 0.10 0.01% 

國小用地 37.18 3.80% 

國中用地 14.56 1.49% 

高中用地 7.44 0.76% 

高職用地 3.92 0.40% 

大專用地 2.06 0.21% 

師專用地 11.05 1.13% 

政治大學用地 107.43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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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公頃) 占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師範大學用地 9.98 1.02% 

警察學校用地 14.63 1.50% 

私立中山小學學校用地 0.30 0.03% 

私立滬江中學學校用地 1.85 0.19% 

公園用地 58.92 6.02% 

綠地用地 10.98 1.12% 

體育場用地 0.66 0.07% 

動物園用地 164.79 16.84% 

交通用地 15.37 1.57% 

道路用地 130.68 13.35% 

護坡用地 2.34 0.24% 

隧道用地 4.34 0.44% 

橋樑用地 0.65 0.07% 

停車場用地 0.30 0.03% 

高速公路用地 130.32 13.32% 

道路護坡用地 0.09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48 0.05% 

捷運系統用地 0.057 0.002% 

郵政用地 0.09 0.01% 

電信用地 0.89 0.09% 

醫療用地 2.28 0.23% 

自來水用地 0.04 0.00% 

抽水站用地 0.99 0.10% 

加油站用地 0.19 0.02% 

排水溝用地 0.40 0.04% 

變電所用地 4.24 0.43% 

調節池用地 0.48 0.05% 

服務中心用地 1.18 0.12% 

批發市場用地 1.70 0.17% 

電路鐵塔用地 0.33 0.03% 

電力設施用地 0.41 0.04% 

自來水工程用地 0.20 0.02% 

自來水事業用地 0.98 0.10% 

污水抽水站用地 0.38 0.04% 

垃圾掩埋場用地 39.47 4.03% 

垃圾處理場用地 7.26 0.74% 

公用事業用地 0.30 0.03%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0.91 0.09% 

堤防用地 33.16 3.39% 

公墓用地 126.83 12.96% 

小計 978.63 100.00% 
註：本表面積僅供參考，應依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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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
山
區
現
行
主
要
計
畫
示
意
圖

 



16 

 

（五） 交通運輸計畫 

1. 本計畫區已建構捷運軌道系統，包括文湖線與松山新店線，可與

新北市捷運路網串連，架構臺北都會東南區之捷運路網。另臺北

市立動物園北側，於 85年已完成設置捷運機廠，隨著文湖線通車

投入調度服務。 

2. 貓空纜車於 96年設置完成並啟用，其串接動物園、指南宮與貓空

等景觀遊憩景點，並增補貓空遊園公車，建構完整之大眾運輸系

統。另配合假日交通管制，實施單向通行及取締違規路邊停車車

輛，提昇地區觀光品質。 

3. 本計畫區未來將設置捷運環狀線南環段地下化系統，增補木柵地

區與新北市之捷運設施串連，並配合捷運出入口及相關設施所需

用地另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4. 配合木柵路四段、五段區段徵收開發案，將原有公車調度站集中

於木柵路五段東北側，並拓寬木柵路四段及五段道路，改善交通

壅塞問題。 

（六） 都市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部分老舊社區巷道狹窄(如景美街、景後街、景興路、景

華街、汀州路 4段、福興路、集英街、和興路等道路)，傳統市集及住

宅區人口稠密，道路寬度 4公尺以下，地區性公共開放空間嚴重不足，

致使都市防災基礎薄弱。為避免及減輕本計畫區可能發生重大都市災

害的損失，有關都市防災之計畫概分為避難空間與場所、救援道路系統

規劃、醫療據點、物資發放、消防與警察治安據點等項目之規劃。 

防災圈規劃分為 3 個類型，里鄰防災圈：以國小、國中學校設施

為中心，以小學之服務半徑為里鄰防災圈之範圍；分區防災圈：由市政

府協助各地區設置防災支援中心；全區防災圈：以區公所為中心之總合

性防災據點。防災生活圈計畫以次分區劃分為 5處(景美、興隆、木柵、

萬芳及二格山)，並劃設緊急救災、避難動線系統、避難場所及臨時收

容所(公園、綠地及河濱公園等開放空間)、火災延燒防止地帶(寬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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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尺以上之道路規劃為防火綠軸)及防災據點（醫療、消防、警察）。

另針對指定道路系統規劃為緊急道路、救援輸送道路、避難輔助道路，

保持各防災路徑之暢通性。 

（七） 景觀遊憩計畫 

本計畫區豐富且優良之觀光資源，保育山域、水域之自然特色，

形塑山水共聚之景觀意象，景觀遊憩計畫分為「親山景觀及遊憩系統」、

「親水景觀及遊憩系統」、「都市開放空間及遊憩系統」及「景觀道路」。 

「親山景觀及遊憩系統」以生態環境保育為發展並結合廟宇文化，

輔以環境教育功能，提供多樣性戶外之遊憩活動(貓空、指南宮、樟山

寺等)；以現有登山步道為親山遊憩系統之基礎，賦予環境教育機能及

遊憩機能(仙跡岩步道、茶展中心步道等)；以兼顧自然生態、開發安全

及休閒產業發展，執行土地使用的總量管制(貓空觀光茶園)；以環境復

育為發展方向，維持山系之完整(蟾蜍山、福德坑垃圾掩埋場、福德公

墓等)。 

「親水景觀及遊憩系統」主要為都市親水藍帶及親水動線，都市

親水藍帶以景美溪及新店溪(景美、木柵、道南三處景美溪河濱公園)。

親水動線將由環河快速道路、辛亥路經木新路連結到動物園，並計畫結

合景美溪遊憩型腳踏車道，成一完整之親水景觀及遊憩系統，並配合景

美溪水上活動提供必要之停車空間及相關設施。 

「都市開放空間及遊憩系統」分為都會型及地區性開放空間，都

會型主要以動物園為核心，向外發展，並以人行步道、二格山系步道、

景美溪河濱休閒腳踏車道、環區公車將動物園、景美溪親水樂園與附近

觀光遊憩據點串聯，成為一複合功能的開放空間；另老泉里地區應結合

當地特有之山水景觀進行規劃，塑造休閒產業及生活環境，並留設大型

開放空間。地區性開放空間結合自行車及人行步道之規劃設計，在無安

全顧慮及不影響使用機能之情況下，儘量供民眾使用，包括鄰里公園

(木柵 1號公園、文山 1號公園)、帶狀公園(景美 6號公園、景美河濱

公園)及大面區公用事業、國營事業土地等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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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道路」主要以植栽綠化形成自然的生態走廊，規劃區內主

要道路(羅斯福路五、六段；新光路一、二段；木柵路四段；木新路一、

二、三段)，配合建物退縮留設人行步道、腳踏車道。 

另本府業以 111年 6月 28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號公告發布

實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

段）」，有關本案都市發展現況、上位及重大建設計畫、發展潛力與限制、

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相關指導原則、計畫方案等章節，詳本案第一階

段公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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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計畫內容 

一、 指南生態保育圈部分 

表4 指南生態保育圈變更主要計畫內容彙整表(主指 06)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

定 

主指06  

東山

高中

(老泉

段四

小段

471、

473、

474、

476地

號) 

農業區 

文教區

(供私

立東山

高中使

用) 

0.16 

1. 符合其他變更原則

(二)。 

2. 依行政院 76年 11月 5

日台七十六內字第

25400 號函及行政院

76年 6月 20日台內營

字第五一三二六四號

函辦理，案址已為東山

學校財團法人所有，未

來將作為教育事業使

用，且鄰接原校園範圍

不影響都市計畫發展，

符合「私立學校用地」

（不包括補習學校）核

示籌設四項條件，且符

私校法之規定者。 

3. 本案經私立東山高中

於公展期間提出人民

陳情(指南 1)，案址屬

該校所有且經該校表

示有用地需求，基於管

用合一，希望變更為文

教區(供私立東山高級

中學使用)。相關陳情

內容經本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

建議東山高中先洽教

育主管機關取得同意，

本府教育局後以 109

年 3 月 12 日北市教中

字第 10930210951 號

函同意該校興辦教育

事業在案，且經查本案

變更範圍非位於山崩

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未

違反「全市性保護區處

理原則」檢視標準，爰

予以變更。 

1. 相關變更回

饋計畫准照

本府 112 年

12 月 19 日

府授教中字

第

1123109701

號函送回饋

計畫協議書

辦理，所提

內容包含：

里民租借校

園 活 動 中

心、協助當

地文化與教

育政策理念

推廣、提供

老泉里里民

生活發展基

金、校園資

源服務社區

里民、公共

設施認養管

理等，後續

由本府教育

局主政依協

議書內容督

導所有權人

確實執行，

並定期查核

辦理情形。 

2. 其餘未規定

事項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

理。 

東山

高中

(老泉

段四

小段

475、

477、

478、

479、

480地

號) 

保護區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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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

定 

東山

高中

(老泉

段四

小段

453地

號等

17筆

土地) 

文教區 

文教區

(供私

立東山

高中使

用) 

3.4 

1. 符合其他變更原則

(二)。 

2. 案址屬東山學校財團

法人所有且經該校表

示將有用地需求，基於

管用合一，變更為文教

區(供私立東山高中使

用)。 

依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圖3  主指 06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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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有關本案主要計畫公共設施開發內容與經費，詳見本府 111年 6月

28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號公告發布實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至變更編號主指 06因變

更計畫無涉用地取得及開闢事宜，故本章無該案實施進度及經費內容。 

 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有關本案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詳見 111年 6月 28日府

都規字第 11100948231 號公告發布實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一、 有關本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9月 8日、110年 1 月 20日、

110年 8月 10日召開 3次專案小組聽取簡報會議初步建議意見，以及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年 12月 7日第 1003次會議決議內容，詳

見 111 年 6 月 28 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 號公告發布實施「臺北

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二、 本案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10 月 4日第 1020 次會議，決

議如下： 

本案除請依附表本會決議欄辦理外，其餘請臺北市政府併同本會

110年 12月 7 日第 1003 次會議決議文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三、 本案提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3 年 1月 30日第 1050 次會議，決

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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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除下列各點外，其餘准照本會 110年 12月 7日第 1003次會

議及 111年 10月 4日第 1020次會議決議辦理，並退請臺北市政府依

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一) 有關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主萬 02擬變更部分保護區為住宅區：臺

北市政府業依本會第 1003次會議決議，提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0 月 26 日第 810 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爰同意准照該府

112年 11月 17日函送修正內容通過(如附表 2及附表 3)；另逕向

本部陳情意見(如表 1編號萬 1)，係屬同案由變更案件，併同上開

修正內容及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通過。 

(二) 上開編號主萬 02變更計畫範圍超出原公開展覽變更範圍，請依都

市計畫法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陳情意見與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

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陳

情意見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  

(三) 有關人陳編號 20涉及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主指 06文教區(供私立

東山高中使用)：臺北市政府與本案土地所有權人東山高中業依本

會第 1020次會議決議辦理，爰同意准照該府 112年 12月 27日函

送修正變更內容通過(如附表 3)。 

(四) 有關人陳編號 14 及 23 涉及辛亥國、高中、防洪調節池用地開發

許可案範圍：臺北市政府業依本會第 1020次會議決議另案研擬變

更方案並於 112年 6月 29日召開地方說明會後，考量涉及本案之

逕向本部陳情意見分歧(詳附表 1 編號辛 1~辛 7)，尚未有具體共

識，且本案涉及開發方式、回饋比例及後續執行可行性，請臺北市

政府將該變更方案及前開陳情意見提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再提會討論。  

(五) 有關逕向本部陳情意見編號師 1(詳附表 1)，涉及師專用地之開發

方式、回饋比例及後續執行可行性，請臺北市政府將該變更方案及



23 

 

前開陳情意見提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提會討論。 

 本計畫書圖業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並經內

政部 113年 5月 17日台內國字第 1130021026號函核定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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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暫予保留變更案 

本案原則同意變更機關用地為住宅區，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合

後，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並依法定程序提臺北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實施主要、細部計畫。 

表5 暫予保留地區原則同意變更機關用地為住宅區綜理表(主興 19) 

變更 

編號 
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變更理由 管制及相關規定 

主興 19 

移民
署北
側住
宅區
(興安
段四
小段
122-
1、、
204、
207-
1、
208、
209、
210、
211、
214、
215、
216(部
分)、
217、
218、
219-
1、
220、
220-
3、
220-
4、
220-
5、
220-8
等 18
筆地
號土
地) 

機關 

用地 
住宅區 0.24 

1. 符合公共

設施用地

檢討原則

(二)。 

2. 經內政部

移民署 108

年 11 月 1

日移署北

字 第

108012774

5號函及財

政部國有

財產署北

區分署 108

年 12 月 18

日台財產

北改字第

108003710

60 號函確

認計畫範

圍圍牆外

之土地無

使用規劃。 

3. 考量各機

關已無需

求且現況

作住宅使

用，故依毗

鄰分區變

更為住宅

區並依規

定回饋。 

1.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2. 本變更案之細部計

畫，由土地所有權

人自行整合後，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辦

理細部計畫擬定作

業並依法定程序提

臺北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

併同公告主要、細

部計畫。 

3. 未來辦理細部計畫

擬定作業時，應依

本市公共設施用地

變更為可建築土地

之通案處理原則，

回饋 30%土地，並

以集中留設劃設為

公園用地為原則。 

4. 經市府同意得以捐

贈樓地板面積或繳

納代金方式辦理，

並於先完成回饋事

項，始得核發建造

執照。 

5. 本案回饋事項，土

地所有權人應於計

畫核定前與臺北市

政府簽訂協議書，

並納入計畫書內，

否則維持原計畫。 

註： 

1.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位置、面積、範圍及形狀，以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2. 實際變更範圍詳計畫圖所示。 



附-2 

 

 

圖4 暫予保留地區位置示意圖（主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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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府 112年 12月 19日府授教中字第 112310970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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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主指 06案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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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本計畫案公民或團體所提陳情意見 

本案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詳見111年6月28日府都規字第

11100948231號公告發布實施「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另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10月

4日第1020次會議、113年1月30日第1050次會議所涉逕向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陳情綜理表如下： 

一、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10月4日第1020次會議紀錄附表：第2 

次公開展覽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2 

陳情人：張Ｏ華等人 

第 2次陳情(111.04.15) 

主旨： 

1.請檢討修正主興 19 之管制及相關規

定。 

2.本變更案之細部計畫由台北市政府擬

定細部計畫及相關規定 

3.主興19案內土地若符合臺北市政府公

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回饋原則

2-(2)免於回饋原則，則取消回饋 30%土

地之要求。 

說明： 

(一)主興 19主要計畫相關規定 2不合情

理法且不可行，家族土地本為私有建地

文山區興安段四小段 216 及 217 地號自

108年 9月 19多次陳情，至今始獲市府

納入通盤檢討同意變更恢復為住宅使

用，但需併入台北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通盤檢討主興 19案內開發，惟其計畫管

制及相關規定：2、本變更案之細部計畫，

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合後，依都市計

畫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作業並依法

定程序提台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併同公告主要、細部計畫，此顯有

違通盤檢討變更之原意，不合情理法治，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不予

採納，理由如下： 

一、 有關陳情案址於

日治時期購入，依

公設通盤檢討回

饋原則應免予回

饋一節，查依本府

刻正辦理之「臺北

市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 (主要計

畫)案」內回饋原

則規定(略以)：

「...... 公共設

施用地變更為住

宅區、商業區或其

他分區等可建築

用地，應予回饋，

回饋比例依本案

細部計畫回饋原

則辦理，其回饋細

節由土地權利關

係人另案於細部

計 畫 內 規 範

之。......公共設

施用地變更有以

1. 據臺北市

政府列席

代表補充

說明，回

饋比例係

依該市通

案性規定

辦理，爰

涉及回饋

規定部分

准照臺北

市政府研

析意見辦

理。 

2. 考量主興

19案變

更範圍內

公私有土

地夾雜，

由私人整

合確有困

難，爰本

案請臺北

市政府納

入協助推

動辦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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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且不具可行性，應予修正。 

家族土地及房屋原屬家父張阿讚所有，

國民政府遷台後，遭軍方占用，於民國 58

年劃設為機關用地長達 50餘年，拖延至

今不但未依法價購徵收開闢，管理機關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就上述土地未善盡管

理機關之責，遭違法佔用土地部分經檢

舉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北分署始回

覆業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處理要點辦理違

法占用及土地塌陷等公安問題；另陳情

監察院回覆：另陳情監察院回覆：内政部

移民署疑未善盡管理機關之責，並去文

要求處理（如附件一），以上種種皆因為

政府便宜行事及用地機關不依法價購徵

收，也未盡管理之責放任違建違法占用，

此常年累積的問題尚未見用地管理機關

改善處理，拖延 50餘年至今檢討結果才

確認無機關使用需求，市府才被動同意

變更回住宅區，本期待市府應善意擔起

政策錯誤的責任並且無償回歸人民早在

50年前就應有的權利，但依台北市政府

111年3月21日府都規字第11130206831

號公告第二次公開展覽案內主要計畫將

家族土地 216、217 併入主興 19 案內，

並附加管制及相關規定：2.本變更案之

細部計畫由所有權人自行整合及擬定細

部計畫及相關規定 3.未來辦理細部計畫

應回饋 30%土地等不合理的規定，本期待

政府應善意無償回復家族土地為原有的

住宅,但看到的卻是美其名要解編回復，

卻牽制更多條件限制開發，圖將 50餘年

來政府違法、管理疏失以及未盡職責（都

市計畫未依法每三至五年辦理通盤檢

討）的責任推給長年權力遭受剝奪的私

有土地所有權人。 

本案主興 19 案是依照都市計畫法 26 條

辦理通盤檢討，理應由台北市政府依都

下情形之一者，得

免予回饋……變

更為公共設施前

原屬一般分區，係

以買賣取得並變

更為公共設施用

地者，經檢討無公

共使用需求，再變

更恢復為原使用

分區者……」，經

查案址自劃進本

市起(民國 58 年

起 )其分區即屬

「機關用地(公共

設施用地)」迄今

從未變更，歷年皆

無公共設施用地

以外一般分區身

分，尚不符前開恢

復為原使用分區

之規定得免予回

饋，且後續回饋計

畫仍須由土地所

有權人另案於細

部計畫擬定，先予

敘明。 

二、 次查本案係透過

都市計畫變更程

序由公共設施用

地變更為可建築

土地，本府爰依都

市計畫法第 27 條

之 1 及本市公共

設施用地解編通

案回饋原則等規

定，規範本案負擔

相關回饋義務(略

以)：「......應依

市更新之

案件，後

續於細部

計畫擬定

作業時再

妥予協助

土地所有

權人依都

市更新相

關法令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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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市計畫法第 10、22 及 26 條規定，擬定

細部計畫，依法定程序提台北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主要及

細部計畫，以符合法制作業。 

本案主興19要求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整

合後提出細部計畫，試問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在不具任何法定職掌與公權力的情

況下，如何整合主興 19 國有土地佔比

45%的管理機關以及其他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的意見？而後知後覺的市府僅技術

性的公文公告公展就試圖抹去50年來的

政策錯誤的責任，主興 19的土地所有權

人一介平民如何整合擬定細部計畫，逼

迫大家最後接受土地開發公司代理整合

及提出細部計畫的高額索價....本案理

應由市府團隊依都市計畫法第 10、22及

26條之規定，併同擬定細部計畫，如此

不論是所有權人民眾自主或專業團體代

行，都將更有效率及符合民意.不然人民

因為過多的規定限制且因資訊專業不足

而形成的民怨將接踵而至。 

(二) 主興 19主要計畫之相關規定：3細

部計畫擬定作業時…回饋 30%土地不合

理 

根據台北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通盤檢討變更回饋原則（108/12/9府都

規第 10831127881 號公告）變更回饋原

則 2.公共設施用地變更有以下情形之一

者，得免予回饋： 

1.變更為公共設施前原屬一般分區，係

以買賣取得。 

2.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者，經檢討無公

共使用需求，再變更恢復為原使用分

區。 

家族位於主興19案內的土地（地號：216、

217）原是家父小時候的住宅，是由祖父

本市公共設施用

地變更為可建築

土地之通案處理

原則，回饋 30%土

地，並以集中留設

劃設為公園用地

為原則。」在案。

惟倘因回饋項目

致整合有困難，本

案計畫亦規定(略

以)：「……經市府

同意得以捐贈樓

地板面積或繳納

代金方式辦理，並

於先完成回饋事

項，始得核發建造

執照。……」，相

關回饋項目得由

土地所有權人視

自身條件評估整

合後提出，以利彈

性。 

三、 另有關陳情本案

細部計畫應由市

府擬定等節，查本

案規定細部計畫

由土地所有權人

自行整合再提出

申請，係考量細部

計畫涉及回饋處

理方式及回饋計

畫等內容，涉及土

地所有權人開發

意願及回饋構想，

為避免由市府擬

定之開發構想未

符私地主之需求

致細部計畫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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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在日治昭和拾九年購得之建地（權狀如

附件二），原始權狀清楚標示是經由買賣

購入不動產,於民國 58 年改制納入台北

市都市計畫劃定為機關用地之前，屬一

般分區之建地，今逾半世紀管理單位始

檢討無公共使用需求，應根據以上變更

回饋原則(2)理無條件恢復原住宅使用。 

 

本案鑒請委員會審酌實際案情，依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變更回饋原則 2 無償

回復家族土地（216、217）原始買賣住宅

使用，若仍一廂決議要將家族土地納如

主興 19計畫，也應改由台北市政府依法

定職權協調各政府機關及私地主，主動

擬定細部計畫，依法定程序提台北市都

市計會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併同公告主

要、細部計畫實施，俾利計畫具體可行。 

 

能執行，爰相關細

部計畫內容仍須

由土地所有權人

自行整合後，再依

本計畫規定向本

府申請辦理細部

計畫擬定，市府當

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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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陳Ｏ昀 

第 4次陳情(111.03.31) 

主旨：針對辛亥國高中用地，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1003次會議-第 10案，之

通過許可開發案，需達 100%全部土地所

有權人同意，使能通過開發一案，未達於

下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保護區。 

於 111年 3月 28日透過簡舒培議員於台

北市議會陳情，以記錄在案。 

因需達 100%土地所有權人全部同意，始

能通過開發一案，未達於下次通盤檢討

就會被劃定保護區，這根本不合理，這已

經嚴重侵犯財產權。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部分

採納，理由如下： 

一、有關陳情內容涉及整

體開發整合不易，難

以整宗基地 100%全

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一節，經查相關陳情

前經本府提 110年 12

月 7 日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 1003 次

會議決議 (略以)：

「惟基於民眾陳情整

體開發整合不易，後

1. 本陳情案

涉及編號

23，皆屬

辛亥國、

高中、防

洪調節池

用地開發

許可案範

圍，據臺

北市政府

列席代表

補 充 說

明，考量

依現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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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整合困難度極高，如果當中有找不到

地主戶通知或很多複雜性的因素，怎可

以因為少許的 1%，而導致 99%的人受到

影響。 

於臺北市議會陳情時，北市都發局已口

頭答應，回去內部，再做研議。 

要求變更其比例，請求回函回覆！！ 

續如因土地產權整合

困難得採整體規劃、

分期分區開發方式辦

理。分期分區之範圍

由申請者於自擬細部

計畫時一併提送整體

規劃、分期分區構想

及公共設施配置，並

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

書據以實施。」，爰本

案後續得採整體規

劃、分期分區開發之

方式辦理，由土地所

有權人視實際整合情

形申請分期分區開

發。 

二、另考量本區私有產權

確屬複雜，整合有一

定難度，規範 100%土

地所有權人同意，恐

無法執行影響所以權

人權益甚鉅。經本府

研議建議增列開發許

可計畫範圍內，後續

得以「市地重劃或其

他方式」辦理之相關

規定，以利彈性。  

三、另查本案相關規定

(略以)「本案如未能

於下次通盤檢討前辦

理開發許可，應於下

次通盤檢討時變更為

保護區」一節，係依內

政部都委會第 1003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

理。為加速地區整合，

發許可機

制規定辦

理，地區

民眾意見

不一，整

合確有一

定難度，

建請暫緩

審 議 本

案，准照

該府研析

意 見 辦

理，後續

俟臺北市

政府另案

研擬相關

變 更 方

案，並取

得地區居

民 共 識

後，再提

會討論。 

2. 陳 情 人

111.10.4

列席會議

陳 情 意

見，請臺

北市政府

錄案，俟

另案研擬

相關變更

方案時與

陳情人妥

予溝通說

明。 

第 5次陳情(111.10.04) 

主旨：針對原地主財產權侵害 陳情訴

求。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

予保障，徵收人民土地，屬於人民財產權

最嚴重之侵害手段；北市教育局為原需

用土地單位，嚴重瀆職，未依當初使用需

用而開發，所謂的廢止徵收，現在後續又

把複雜性的問題，丟回給我們原地主。 

由此而生的財產權侵害陳情訴求，要求

北市教育局主導，上提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徵收做區

段徵收，請內政部都委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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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必要規範時程。

惟考量「下次通盤檢

討」將有時程未定之

疑慮，再查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

法規定，每 3 至 5 年

至少應辦理一次通

檢，惟本案開發許可

範圍約 2.3 公頃且權

屬複雜，基於地區整

合有一定時程與難

度，恐無法於 3-5 年

內整合完成，建議將

相關期限調整為「本

案如未能於本次主要

計畫發布實施後 8 年

內向市政府申請開發

許可，則應於通盤檢

討 時 變 更 為 保 護

區。」。 

四、另考量本次通檢內

「師專用地開發許可

制度」情形與本案類

同，亦屬山坡地公設

保留地解編並涉及回

饋，且以開發可制度

辦理。爰二者開發許

可制度規定應一致以

維公平性，爰併同修

正師專用地之開發許

可制度規定。 

19 

陳情人：陳Ｏ裕 

陳情意見(111.04.14) 

主旨：有關台北市文山區都市計劃主要

計劃(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編號主興 02

事宜，請 查核。 

本案陳情意見建議採納，

理由如下： 

一、查案址係本府於 58

年 4 月 28 日府工二

字第 20512 號公告

實施「擬修訂木柵、

准照臺北市

政府研析意

見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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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陳情位置：台北市文山區興安段一小段

392地號 

 

陳情理由： 

一、 本案基地全區坡度為 5％以下，且

經雨水之沖刷後，現為平緩坡度

之空地。 

二、 本基地與師專用地 389 地號土地

相鄰，389 地號土地亦為本人所

有，現兩筆土地共同使用中。 

依本次公展資料，392地號現為住宅區規

劃變更為保護區，基於地盡其利以免浪

費土地資源之情事，可否請貴府及都市

計畫委員會，通盤檢討時將 392 地號土

地與師專用地一併檢討，規劃為同一分

區使用，避免造成土地的孤兒。 

景美兩地區主要計

畫案」內劃設為「住

宅區」，並經本府以

70 年 7 月 3 日府工

二字第 25198 號公

告實施「修訂景美區

興福段（興隆路二段

以南，三段以西，景

興路以東）附近地區

細部計畫 (通盤檢

討)案」內指定為「第

二種住宅區」迄今。

惟其西側原屬「住宅

區」之土地，業經本

府於 83 年 7 月 1 日

府 都 二 字 第

83034539 號公告實

施「變更北市私立各

級學校用地通盤檢

討（私立中國工商專

校、私立方濟中學、

私立達人女中）案」

內變更為「文教區」

迄今，該文教區現況

係由私立中國科大

使用，先予敘明。 

二、次查本市文山區興

安段一小段 392 地

號及 391-1地號等 2

筆土地，其基地面積

狹小且西側臨接文

教區、東側臨接「師

專用地(公共設施用

地)」，尚難以單獨建

築開發，本府爰納入

本次通盤檢討，分區

擬變更為「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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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民眾陳情案址

基地坡度平緩，應地

盡其利併同鄰地整

體規劃一節，查案址

坡度僅約 15.7%未

達 30%，亦非屬環境

敏感區，又東側臨接

之「師專用地」，經

本次通盤檢討訂定

開發許可制度，由地

主整合提出開發許

可申請並負擔回饋

後，「師專用地」坡

度平坦之土地得變

更為「住宅區」，爰

未來案址仍有機會

併同鄰地開發。 

四、本案經本府綜整評

估都市計畫歷程、基

地地形、鄰地開發情

形等，考量陳情案址

歷年皆劃設為住宅

區且基地確屬平坦，

未來仍有機會併同

鄰地(師專用地)開

發，倘逕為變更為保

護區將損及民眾權

益。故同意採納人陳

意見，維持原分區不

予變更，以維民眾權

益。 

20 

陳情人：周Ｏ富 

陳情意見(111.04.14) 

一、建議理由： 

(一)東山高中更改為文教區，要建新

大樓 

本案都市計畫歷程及本

府針對陳情意見目前執

行相關配套措施說明如

下，建議由東山高中說明

相關校務發展計畫及交

通影響配套措施後，一併

本案涉及變

更內容明細

表編號主指

06 案及東山

高中周邊交

通系統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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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計畫協議書 

(三)發展山上部分為觀光區，推廣綠

竹筍 

二、建議辦法： 

(一)優先考量交通改善以便里民行

車安全 

(二)道路是否拓寬或其他方式 

(三)回饋計畫方案先與里民達成協

議才可定案 

三、備註： 

東山高中於 3月 30日才與里民開說明會 

提請委員會討論： 

一、 旨揭計畫案前經私

立東山高中向本府

提出變更陳情，並表

示案址已於 60 年代

即為該校使用，考量

學校完整性，同時解

決教學與辦公空間

的不足，以及國家教

育發展政策所需，於

本通檢陳情變更為

文教區或私立東山

高中學校用地，先予

敘明。 

二、 次查東山高中現有

校地有部分範圍已

於 88 年 6 月 4 日本

府公告實施之「修訂

暨變更台北市私立

各級學校用地通盤

檢討(原國家公園、

農業區、保護區部分

之學校)案」內變更

為「文教區」，惟依東

山高中陳情所述，本

次陳情範圍礙於 88

年時尚未取得完整

土地所有權，故並未

於前開計畫案內一

併變更。 

三、 有關東山高中所提

變更陳情內容及該

校校務發展計畫，前

經本府教育局以 109

年 3 月 12 日北市教

中 字 第 

10930210951 號函及

套措施、回

饋計畫協議

書 相 關 內

容，請臺北

市政府與東

山高中、地

區民眾持續

研商獲致具

體共識後，

再 提 會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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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10 日北

市 教 中 字 第

10930519401 號函表

示同意，並請本府都

市發展局協助納入

都市計畫變更審議

事宜。考量該校確有

校務發展使用需求，

且該址現況確已供

該校使用中，本府都

市發展局爰配合納

入「臺北市文山區都

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案」內辦理。 

四、 另有關地區民眾所

提東山高中校車進

出衍生之交通問題，

經本府大地處、交工

處及教育局於110年

7 月起多次邀集相關

單位及民眾進行會

勘，並研擬討論相關

配套措施及道路管

制方案，考量地區道

路東側臨溝渠無法

加蓋且部分有民宅

聚落，西側臨接山坡

地不易開闢，且多數

為私有地土地同意

書取得困難等因素，

短期尚難以拓寬，初

步改善建議包含延

長義交管制時段、校

方大型校車汰換為

中小型巴士、管制車

輛進出時間等取代

方案等，並持續由教

育局等相關單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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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高中溝通。 

五、 另有關回饋計畫協

議書相關內容，刻由

本府教育局與東山

高中研擬細節，本府

持續請校方與地區

里民妥為溝通，評估

納入地區居民意見，

凝聚共識後再行簽

訂。 

六、 本案請東山高中說

明相關校務發展計

畫地區溝通情形，以

及校車進出衍生之

改善配套措施等辦

理情形後，併人民陳

情意見提請委員會

討論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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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周Ｏ富等人 

第 1次陳情意見(111.04.20) 

一、事由：為老泉里私立東山高中用地變

更文教區及擴建校區，導致影響本里交

通、環境及居住安全等乙事，提出陳情。 

二、說明： 

1.本里里民長期備受東山高中校車、家

長接送出入等之交通壅擠及堵塞之

苦，上學期間每天下午四點左右近百

輛大型校車、自用轎車大量進出，空

污、噪音、引擎聲、喇叭聲，充滿老泉

街 26巷，長期影響本里居民純樸民風

及居家安靜。多年前曾向現任里長市

府單位陳情，希望市府提出改善方案

卻無任何回應。 

2.今因文山區通盤檢討將校區內農業

區、保護區、文教區，至東山高中未來

將朝擴校前進，對本里居民未來交通

同編號 20 本府回應內

容。 

同編號 20本

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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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生活環境勢必影響甚鉅，無異雪上

加霜，里民憂心忡忡，無所適從。 

3.我們願意配合市府對於都市發展與建

設的願景，但不能犧牲民眾對居住地

的權利及品質。 

4.在市府未提出交通及環境改善方案之

前，堅決反對擴校乙事，若校方一意孤

行，本人堅決捍衛全里里民生活環境

及居住安全，勢必抗爭到底，望鈞所體

恤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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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陳情意見(111.08.22) 

一、事由：為老泉里私立東山高中用地

變更文教區及擴建校區，導致影響

本里交通、環境及居住安全等乙事，

提出陳情。 

二、 說明： 

1.本里里民長期備受東山高中校車、家

長接送出入等之交通壅擠及堵塞之

苦，上學期間每天下午四點左右近百

輛大型校車、自用轎車大量進出，空

污、噪音、引擎聲、喇叭聲，充滿老泉

街 26巷，長期影響本里居民純樸民風

及居家安靜。多年前曾向現任里長市

府單位陳情，希望市府提出改善方案

卻無任何回應。 

2.今因文山區通盤檢討將校區內農業

區、保護區、文教區，至東山高中未來

將朝擴校前進，對本里居民未來交通

及生活環境勢必影響甚鉅，無異雪上

加霜，里民憂心忡忡，無所適從。 

3.我們願意配合市府對於都市發展與建

設的願景，但不能犧牲民眾對居住地

的權利及品質。 

4.在市府未提出交通及環境改善方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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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堅決反對擴校乙事，若校方一意孤

行，本人堅決捍衛全里里民生活環境

及居住安全，勢必抗爭到底，望鈞所體

恤民情。 

第 3 次陳情意見(111.10.04)  

一、事由：為老泉里私立東山高中用地

變更文教區及擴建校區，導致影響

本里交通、環境及居住安全等乙事，

提出陳情。 

二、 說明： 

1.本里里民長期備受東山高中校車、家

長接送出入等之交通壅擠及堵塞之

苦，上學期間每天下午四點左右近百

輛大型校車、自用轎車大量進出，空

污、噪音、引擎聲、喇叭聲，充滿老泉

街 26巷，長期影響本里居民純樸民風

及居家安靜。多年前曾向現任里長市

府單位陳情，希望市府提出改善方案

卻無任何回應。 

2.今因文山區通盤檢討將校區內農業

區、保護區、文教區，至東山高中未來

將朝擴校前進，對本里居民未來交通

及生活環境勢必影響甚鉅，無異雪上

加霜，里民憂心忡忡，無所適從。 

3.我們願意配合市府對於都市發展與建

設的願景，但不能犧牲民眾對居住地

的權利及品質。 

4.在市府未提出交通及環境改善方案之

前，堅決反對擴校乙事，若校方一意孤

行，本人堅決捍衛全里里民生活環境

及居住安全，勢必抗爭到底，望鈞所體

恤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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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文山區老泉里辦公處 

第 1次陳情意見(111.04.20) 

主旨：有關東山高中申請變更為文教區

案，請貴所協助函轉都發局本里辦公處

表達道路須徵收，改善交工後再予審議，

請查照。 

說明： 

一、 本里交通因東山高中校車及家長接

送學生上、下學私家車集中於上下

學期間同時於學校周邊進出，致交

通打結影響里民權益甚鉅。 

二、 日前東山高中申請變更為文教區

案，成案後恐對本里交通阻塞等狀

況將更為嚴重。請都發局積極研擬

道路徵收之急迫性，道路擴寬或徵

收前該校所提變更文教區案請都發

局審慎評估。 

同編號 20 本府回應內

容。 

同編號 20本

會決議。 

23 

陳情人：陳Ｏ清君 

陳情書 

受文者:台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主旨:台北市辛亥國、高中防洪調節池用

地主要計畫，應依照民國 

107年 12月 5日公展方案公告實施 

(一)、大事記 

1.本基地於民國 58 年 4 月 28 日公告，

定學校用地 

2.民國 64年 12月 26日設國中地、高中

地。 

3.民國 97年 7月變更國、高中用地為: 

(1)防洪調節池用地。 

(2)機關用地。 

(3)公園用地 

(4)保護區 

本案建議暫緩審議，俟本

府另案研擬相關變更方

案，並取得地區居民共識

後再提委員會討論。理由

如下： 

1.查「防洪調節池用地」，

原公展方案係考量該

區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與需求，且土地多屬私

有，爰配合公共設施用

地予以解編為住宅區

並應辦理回饋 30%土

地；另「國、高中用地」

則係考量區內林相完

整，且大部分土地之坡

度超過 30%以上，爰變

更「國、高中用地」為

保護區，先予敘明。 

據臺北市政

府列席代表

補充說明，

依現行辛亥

國、高中、防

洪調節池用

地開發許可

制度機制規

定辦理，地

區民眾意見

不一，整合

確有一定難

度，建請暫

緩 審 議 本

案，准照該

府研析意見

辦理，後續

俟臺北市政

府另案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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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路用地。 

(6)排水溝用地。 

4.防洪池調節用地，原由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編列預算支應，土地款 3 億 84 萬

元，工程經費 1億 8千萬元。後於 10年

取消徵收，引起里長地方反彈，市長在地

方座談會有承諾文山通檢，要將滯洪池

用地解編為住宅用地。 

5.民國 107年 12月 5日公展方案公告實

施: 

(1)防洪調節池用地變更為住宅用地。 

(2)機關用地變更為商一特用地。 

(3)保護區變更為公園用地、保護區。 

6.公告保護區地主提出異議，而防洪調

節池用地地主，因為沒收到任何通知，也

不知道要參加法定說明會，以致未能提

出反對意見，109年 6月 18日通過方案

4，109 年 7 月 31 日函請內政部審議，

110年 12月 7日內政部都委會通過。 

(二)、防洪調節用地地主，反對方案 4的

理由: 

1.民國 107 年公展是防洪調節池變更為

住宅用地，回饋 30%，而方案 4卻為了保

護區的主，要回饋 70%，傷害太大，毫無

理由。 

2.此案歷經 43年尚未定案，陳情人對政

府政策絕對配合，然此案後續計畫變更，

皆未通知陳情人，直至本年 6月 18日保

護區地主通知開會，會中才知原住宅區

方案已變更為國、高中、調節池聯合開

發。陳情人認為此變更影響本人權益，整

體開發須配合保護區地主，多達 50多人

地主，增加開發進度及難度。 

3.調節池和機關用地同時變更為住區用

地及商業用地，為何單獨要求調節池和

2.惟本案經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期間，

「國、高中用地」地主

反對變更為「保護區」，

並表示建議納入「調節

池用地」一併規劃。案

經本府評估，納入調節

池用地一併計入規劃

範圍，確可增加可建築

土地比例，提高整體開

發可行性，故將「調節

池用地」、「國、高中用

地」一併納入規劃範

圍，以「開發許可制度」

辦理，並規範回饋

30%，容積率得以 160%

計算，如再捐贈 40%土

地，容積率得提升至

225%。 

3.前開開發許可制度並

經本府於 109 年 1 月

17 日至地區召開說明

會與地區溝通後，再提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年 6月 18日第 766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並經本府據以函報內

政部審議，後經內政部

都委會 110 年 12 月 7

日第 1003 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在案。 

4.惟本案後經調節池用

地地主向本府提出陳

情，「調節池用地」原

依公展方案只需回饋

30%土地即可變更為住

宅區且容積率 225%，

相關變更方

案，並取得

地區居民共

識後，再提

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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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區聯合開發，而原機關用地卻能單

獨開發? 

4.國中、高中用地分别規劃，不能視為一

宗土地，如可視為一宗土地，那國防部管

轄之商業地也應一併開發才對。 

5.方案 4:為保護區之容積，因受地形度

而無法與建房屋，必須建於調節池住宅

用地上。 

6.可建築用地，跟不可建築用地，卻都同

樣回饋，明顯圖利保護區地主，而傷害住

宅區的地主，保護區如何規劃，我們沒有

意見但是不能影響住宅區地主的權益，

更何況還要割地給保護區地主 

7.土地為有制，解編為住宅區，本就可以

回饋 30%，變更為住宅區。 

8.期盼市府能考慮到住宅區及保護區差

異，否則當初為何要分編住宅區、保護

區，不全部編為住宅區? 

9.希望市府能讓滯洪池地主，有再陳訴

意見的權利跟機會。 

10.懇請市府此後有關本案公文通知，能

確實送達每位地主，讓全部地主能夠獲

得出席會議的機會，尋求共識，以早日完

成開發。 

倘採開發許可制度，須

回饋 70%土地其容積

率方能提升至 225%，

有損其權益。且依開發

許可制度規定，須配合

國高中地主保護區地

主開發，產權複雜亦增

加整合難度；又國、高

中及調節池土地條件

不盡相同，不應以同一

宗基地開發等由，建請

本府依原公展方案公

告實施。 

5.考量依現行開發許可

制度辦理，地區民眾意

見不一，整合確有一定

難度。爰建請貴部暫緩

審議本案，俟本府再予

研擬、調整相關變更方

案，並與地區居民溝通

取得共識後，再行提會

審議。  

第 2 次陳情意見(111.10.04) 

111.10.4內政部都委會陳情內容基於以

下三個原因，懇請委員會各位委員支持

暫緩審議本案，將之退回臺北市都委會，

讓防洪調節池的30位公私有地主可以再

充分討論最適合的方案： 

1.110.12.7 內政部 1003 次都委會的決

議，我們防洪調節池的地主事先並沒

有收到臺北市都委會的通知，事後也

沒有接到審議結果，所以沒有辦法及

時表示意見，我們是在今年 5 月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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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間土地開發公司的通知，才得知

此事。 

2.防洪調節池用地與國高中用地，二者

的地形地貌相差甚大，國高中用地有

大部分土地坡度超過 30%，把二種用地

併入同一範圍，用同一種開發許可制

度來辦理，這是相當偏頗，對防洪調節

池用地的地主極度不友善、不公平。 

3.依原公展方案，防洪調節池用地只需

回饋 30%土地即可變更為住宅區且容

積率 225%，若依開發許可制度來辦理，

則須回饋 70%土地，其容積率方可提高

到 225%，前後差異鉅大，嚴重損及防

洪調節池用地的基本權益。 

 

二、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3年1月30日第1050次會議紀錄附表1：逕

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及陳情事項 臺北市政府研析意見 

萬 1 陳情人：劉Ｏ鑫 

陳情意見 

敬致:內政部、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主旨：有關臺北市政府 112 年 11 月 17

日府都規字第1120091872號函呈送內政

部「臺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內編號『主萬 02』案」，

本案有以下實涉權利人多年權益待平反

之事實說明，懇請得以儘速續行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並允許陳情人列席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實感德便。 

一、本案係同屬保護區同經臺北市政府

「整體開發」之 68 年「擬定及配合

修訂本市木柵、景美萬芳路一四零高

地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之文山區萬

芳段二小段之 507 地號分割後為

507、507-2、507-3、507-4、507-5、

一、本案陳情意見所提請內政部儘速續行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並允許列席部

都委會說明，本府後續將俟內政部都

委會開會時轉知陳情人相關會議訊

息。 

二、另有關陳情人所述原文山區萬芳段二

小段 507、508地號等土地範圍歷年都

市計畫情形說明如下： 

1.查陳情人所述原文山區萬芳段二小段

507、508地號等土地範圍，自 58年即劃

設為「保護區」，且並未納入 68年「擬定

及配合修訂本市木柵、景美萬芳路一四

零高地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案內指定

之區段徵收開發範圍，故仍維持保護區。 

2.另依本府 78年「修訂木柵、景美萬芳路

一四 0 高地附近地區細部計畫」規定所

載(略以)：「本地區原計畫南側範圍內之

保護區部分，非社區發展土地，剔除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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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6、507-7)、508地號(分割後為

508、508-1、508-2、508-5、508-6、

508-7、508-8、508-9)合計面積為

9,771 平方公尺保護區土地(見附件

一、民國 71年航測圖)，其部分經市

府整體開發後(見附件二、民國 78年

航測圖)，意外經 78年「修訂木柵、

景美萬芳路一四 0 高附近地區細部

計畫(通盤檢討)案」剔除於範圍外，

致留有二處「未完成區段徵收」(見

附件三、萬芳段二小段 508-5、508-

6地號都市計畫套繪圖暨附件四、土

地使用分區證明書)之道路用地(即

萬芳段二小段 508-5、508-6 地號之

68平方公尺土地)之特例。 

二、陳情位置為曾配合捷運文湖線(原木

柵線)工程興建租予捷運承包商法商

馬特拉公司，經捷運局向工務局申請

核准作為捷運施工所需之臨時工寮

基地，復經臺北市工務局函明延長使

用准予備查(見附件五、臺北市工務

局 81.6.20 北市工建字第 6249 號

函)，方經整理建築基並完成水保…

者，已非保護區使用。有關二級都委

會(臺北市都委會第 766 次、內政部

都委會第 1003 次)所囑應提出兩造

之租賃文件，業經市府相關單位確認

為捷運木柵線承包商法商馬特拉公

司曾申請於案址租用(見附件六、捷

運文湖線(木柵線)承包商法商馬特

拉公司租賃契約)，乃由土地所有權

人配合協助政府捷運公共建設所需

辦理。 

三、經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0 次

會議決議:「...，經二級都委會審議

同意後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者，

為有關當年配合政府重大建設捷運

木柵線通車已逾 30 餘年，多年來陳

畫範圍。」在案，故 78年計畫並未納入

保護區範圍土地。 

3.另陳情人所述萬芳段二小段 508-5、508-

6 地號等 2 筆道路用地係於前開 78 年計

畫書內規定(略以)：「配合道路交通需

要，部分並已開闢完成。」，故由「保護

區」變更為「道路用地」迄今，與區段徵

收無涉，併予澄清。 

三、另本案陳情意見涉及變更保護區為住

宅區之相關訴求，業經本府提 112年

10月 26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10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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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土地荒廢且陳情人部分年事已高，

今乃再向 大部陳情，懇請 大部委員

會關切民瘼儘速審議，以維民權。 

附件一 民國 71年航測圖 

 
附件二 民國 78年航測圖 

 
附件三 萬芳段二小段 508-5、508-6 地

都市計畫套繪圖 

 
附件四 使用分區證明書 

 
附件五 臺北市工務局81.6.20北市工建

字第 6214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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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捷運文湖線(木柵線)承包商法

商馬特拉公司租賃契約 

 
辛 1 陳情人：陳Ｏ清 

陳情意見：有關今日台北市都市發展局

所提出的－防洪調節池用地變更方案，

本人提出以下二點不盡公平之處： 

1.原防洪調節池範圍有部份土地係屬軍

方土地，但該軍方土地已經與防洪調

節池用地分離，而自變更為容積率較

第三種住宅區還高的第一種商業區，

而就今日防洪節用地只變更為 225%的

住宅區，顯見對毗鄰的防洪調節池用

地地主不公平。 

2.前柯 P 市長曾經承諾防洪調節用地只

須捐地 20%，就可以變更為 225%的住

宅區，而今日方案需要捐地 30% 

雖然有上述不公平之處，但是本人仍支

持今日都發局所提出來的防洪節池用地

變更方案與國、高中用地變更方案，脫勾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部分採納，理

由如下： 

一、有關本案應採「合併規劃」或「分開辦

理」之方案一節，基於防洪調節池用地

與國、高中用地地形、地質條件差異大，

且屬不同街廓，又現況防洪調節池用地

地主不願意與國、高中用地地主整合，

合併規劃開發實務上難以推動，為務實

檢討公共設施保留地，故採納陳情建議

有關「防洪調節池用地」及「國、高中

用地」分開辦理之方案。 

二、有關陳情防洪調節池回饋比例應再予

降低、容積率再予提高一節，查本次有

關「防洪調節池用地」調整方案，係考

量本府確無相關使用需求且權屬多為

私有，爰變更為住宅區並依本市公設用

地解編通案回饋原則辦理回饋 30%，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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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處理，因為： 

1.因為防洪調節池用地與國、高中地，二

者的地形地貌相差甚大，國高中地有

大部份土地度超過 30，把二種用地併

入同一範圍，用同一種開發許可制度

來辦理，這是相當偏頗，對防洪調節池

用地的地主極度不友善、不公平。況且

都發局最初始的公展方案也是分開處

理變更。 

2.防洪調節池用地與國、高中用地間有

一條計劃道路區隔開，不相毗鄰的用

地如何視為同一建築基地進行開發。 

本人希望都發局能體察地主被公設用地

捆綁多年，政府既不徵收，地主也不得開

發利用土地的辛酸，盡量准予只捐地 20%

且讓變更後的容積率比 225%高，彌補地

主多年的損失。 

於全市一致性原則，本案土地回饋比例

不宜再予降低；另有關容積率規定宜考

量本區周邊住宅區土地使用現況及基

地地形、地質條件等，容積率亦不宜再

予提高，爰有關陳情人所提相關陳情意

見建議不予採納。另陳情人所指位於本

案南側軍方土地係屬「第一種商業區

(特)」一節，查該址係由國防部(軍備

局)於 106 年併同全市其餘國防部管有

本市轄區國有土地進行檢討，透過適度

變更回饋集中留設、容積調派及調整土

地使用強度方式辦理變更及回饋，其回

饋比例亦較變更住宅區高，並無陳情人

所指不公平之情形，併予澄清。 

辛 2 陳情人：劉Ｏ真等 19人 

陳情意見： 

關於 112年 6月 29日文山區辛亥國、高

中及防洪調節池都市計變更方案地區說

明會提供之變更方案，陳情建議說明如

後: 

1.開發方式建議：考量本案私有地主人

數眾多，縱使取得全數私有地主同意，

仍須取得全部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

意文件，方能推動舆執行惟各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在出具同意文件參與各類

型開發案時，均有其各該管理機關之

規定與程序，建議本案在開發許可前

提下，可併同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其

權利價值及土地分配均有明確之法規

可供依循，以減少爭議，增加本案實務

推動執行之可行性。 

2.不同開發分區建議：倘因基地條件不

同致使防洪調節池與辛亥國高中用地

可拆分為兩宗基地，惟國、高中用地就

公共設施用地別與坡度條件亦不盡相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部分採納，理

由如下： 

一、有關陳情人建議以開發許可併同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一節，經本府地政局評

估函復，倘以市地重劃辦理，預估公設

用地負擔比例超過 57.8%，已逾法定上

限之 45%，需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始

得辦理。惟考量防洪調節池用地地主

主要訴求，係該區依原公開展覽方案

僅需回饋 30%土地即可變更為住宅區，

倘依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共同負擔較

高，不符防洪調節池地主方訴求，致難

以取得同意書據以推動市地重劃，爰

陳情人所提有關採市地重劃方式建議

不予採納。 

二、有關本案拆分為「防洪調節池」、「國中

用地」及「高中用地」獨立申請開發一

節，回應同人陳編號辛 1。 

三、有關本案開發回饋條件一致性一節，本

次調整方案已考量各基地地形、地質

條件，並參酌周邊土地使用現況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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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依此原則，建議本案應拆分為 1.

防洪調節池、2、國中用地、3.高中用

地，得分別就其基地條件獨立申請開

發。 

3.開發回饋條件建議：依本次說明會檢

附資料，調節池用地與國、高中用地開

發所需回饋土地比例不同。僅以原公

共設施用地之類別及坡度情形為界，

區分不同回饋比例，較缺乏合理依據;

又本案同屬公共設施用地無使用需求

辦理解編，故各公共設施用地應適用

相同之開發原則，建議皆以「回饋 30%

土地，剩餘土地得變更為住宅區，佳宅

區容積率以 225%計」之規定進行開發。 

4.原有道路用地分擔：有關開發範圍內

道路用地(興德路)指定由國、高中用

地回饋，惟本案計畫道路同時供調節

池、國、高中用地進出使用，故建議應

由調節池、國、高中用地地主平均負擔

該道路用地。 

5.取消原開發許可條件山崩地滑限制：

本案倘位處山崩地滑敏感地區，應回

歸地質法相關規定辦理，建議取消原

開發許可條件有關山崩地滑敏感地區

50公尺範圍之開發限制。 

求訂定。「防洪調節池用地」因地形平

坦，全區坡度均低於 30%，爰依公共設

施用地予以解編為住宅區並應辦理回

饋 30%土地，容積率得以 225%計。「國、

高中用地」區內約 6 成土地位於坡度

30%以上，且部分土地位於山崩與地滑

地質敏感區及其 50公尺範圍，非適宜

高強度、大規模開發之建築基地，參酌

本市山坡地開發之住宅區通案容積率

規範（住 1容積率僅 60%、住 2容積僅

120%），本案「國、高中用地」回饋 30%

土地，容積率得以 160%計，倘回饋 70%，

容積率得提升至 225%，本府已適度放

寬回饋比例及容積率規定。 

四、有關開發許可範圍內「道路用地」(興

德路)回饋分擔一節，查該道路用地鄰

接「國、高中用地」平坦區域土地，係

「國、高中用地」開發所需必要聯外道

路，故與國高中用地一併辦理開發許

可以完整開闢、取得，相關回饋得計入

回饋比例計算。又防洪調節池基地北

側與西側已有聯外道路，興德路之開

闢及取得非其開闢之必要條件，爰相

關陳情意見建議不予採納。 

五、有關環境敏感地區開發許可限制一節，

查地質法係為有效管理及揭露國土地

質資料，無土地開發准駁之規定。土地

開發基地位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

感區內者，即應依地質法相關規定，進

行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

全評估，並由主管機關辦理審查。爰採

納陳情人相關建議，刪除原開發許可

條件有關山崩地滑敏感地區 50公尺範

圍之開發限制，回歸地質法相關規定

辦理。 

辛 3 陳情人：陳 O昀 

陳情意見： 

一、堅決反對 112年 6 月 29日由都發局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不予採納，理

由如下： 

一、有關本案變更緣由、合併開發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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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開文山區辛亥國高中及防洪調節

池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地區說明會，會

議都發局所提二宗基地各自開發方

案。 

二、請回原規劃依據 110年 12月 7日內

政部都市計委員第 1003 次大會審

議，決議如下:准照台北市政府 110

年10月18日府都規字第1103085184

號函送修正計書圖通過「擬定臺北市

文山區辛亥國、高中防洪調節池用地

採開發許可方式及處理原則」開發許

可範圍及相關內容細部計畫規定辦

理，本案採用一宗土地整體開發模式

開發，因主興 03、04 之住宅用地容

積調配至主興 09 基地集中興建後，

主興 09 量體增加甚多，地下室之開

挖面積調整為[主興 09+主興 03、04

之住宅用地面積) x 55%]，主興 03、

04 之住宅用地經容積調配至主興 09

後，全區保留為法定空地，不得設置

任何形式之圍牆，並開放供公眾使

用。 

說明： 

壹、112 年 6 月 29 日都發局說明會擬將

國高中用地與防洪調節池分為二塊

基地各自開發，民等堅決反對。查高

中用地(含 8 米計道路興德路)土地

面積合計 1.185公頃，捐獻 70%土地

後，住宅區面積為(18175 m2x0.3) 

=5452.5 m2 (1649.38 坪)，如依都

市計畫書所附「附圖五主興 03.04.09

計畫範圍及面積位置」圖所示，僅

2112.54 m2 (639.04坪) 適合做為

住 宅 區 用 地 ， 其 餘 339.96 m2 

(1010.34坪)則因位於山崩地滑地質

敏感區 50 公尺範圍內而無法配置建

築物。又如將附圖五住宅區套入同計

畫書附圖之坡度分析圖，如該坡度分

山崩地滑地質敏感區開發限制、容積

率訂定原則、市府主導開發(市地重

劃)可行性及回饋比例等節，研析意見

同人陳編號辛 1、2市府研析意見。 

二、另有關案內涉及開挖率、建蔽率、高度

比放寬等節，宜由土地所有權人未來

規劃時，參酌地形條件及周邊住宅區，

並考量基地建築設計等構想於細部計

畫內擬定並提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本案開發許可規定不另規範。另有

關捐地是否有稅務相關優惠等節，與

都市計畫無涉。 

三、另有關本案規定細部計畫由土地所有

權人自行整合再提出申請一節，係考

量本案涉及建蔽、容積率、回饋處理方

式及回饋計畫等管制內容訂定，涉及

個別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開發時程、

構想等，相關計畫內容仍宜由土地所

有權人自行整合後，再依規定向本府

申請辦理細部計畫擬定，以維各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益，屆時本府各單位當

依相關規定配合辦理。 

四、另有關陳情人所述市府應解除山坡地

開發限制一節，查本區部分土地坡度

大於 30%以上，基於全市性一致原則，

並確保基地開發安全，仍宜維持山限

區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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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圖精準無誤，則會發現其中將近一

半之土地坡度大於 30 度，依規定將

無法開發。如此將導致國高中用地劃

設的 5452.5 m2 (1649.38 坪)，住宅

用地形同虛設，將來必定產生巨大糾

紛。 

貳、依文山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二次

通盤討)案第一階段 111年 9月 23日

公告，將案 3處申請開許可時全區適

用臺北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

建築管制規定」民等認為似有不妥，

且其與他建築開發時之相關適用法

令亦欠詳盡明確。秉此民等提出以下

建議： 

參、變更後之土地使用分區請明確標示

為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 225%，建蔽

率 45%，地下室開挖率為 45% + 10% 

= 55%。 

肆、明確定義一宗土地整理開發模式，本

區因地形特殊住宅用地被分為二塊，

位於防洪調節池之住宅區地形平坦

適合建築開發，而位於國高中用地間

之住宅區則形狹長且臨山崩地滑地

敏感區，具潛在危險性，因此在建築

開發時擬將此區的容積全部移往防

洪調節池住宅區集中規劃設計，此區

則在不改變地形地貌的原則下做為

法定空地，提供社區及附近居民使

用，此民等與建築師討論所認為之最

值開發方式，請市府同意此辦法。 

伍、辛亥國高中之土地，已有多位地主因

無力等款贖地，因而轉賣其親友卻已

過戶完成，而這些新的地主，是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相信市府會依照府都

規字第 1103085184 號函送修正書通

過「擬定台北市文山區辛亥國、高中

防洪調節池用地採開發許可方式及

處理原則」開發許可範圍及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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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規定瓣理，本案採用一宗土

地，整體開發模式開發，如今市府若

一意孤行，將本案土地分成二塊開

發，將來靠近山邊的那一塊，很有可

能因為坡度及地質關係無法申請建

照，則這些地主豈肯甘休，市府豈不

自找麻煩，治絲益棼，將來如何收拾

這一殘局，勢必成為市府的另一挑

戰。 

陸、因容積集中於防洪調節池住宅區使

用，將導致建築樓層高度戶數停車位

均大幅增加，建議明確定義本區建築

規劃時，相關規定如下: 

一、建蔽率之 45%為(A住宅區+B住宅

區)x45%，且應集中配置。 

二、地下室開挖率之 55%為(A 住宅區

+B住宅區)x55%，且應集中配置。 

三、建築物之高度比由 1.5放寬至 2.0

或面前道路中心線起算之 5倍。 

四、捐予市府之土地，地主騰空建築

物後依現況點交予市府即可，完

全不影響地形地貌，市府取得後

逕行編列為公園或其他公共設

施。另捐地後是否有抵稅優惠，亦

請市府說明。 

五、地主如依規定比例捐地並集中建

築時，市府應解除本案之山坡地

開發限制。 

一、山坡地開發準則第 9 條第二

款，建築物連續牆面線應不超

過 30公尺，導致每層面積無法

加大以降低樓層數。 

二、防洪調節池住宅區地勢平坦，

且有 8 米計道路與德路區隔，

在建築物集中使用於此區的情

況下，應不受山坡地開發限制。 

三、免除山坡地管制，則可免繳回

饋金，降低地主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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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案需 100%地主產權同意才可提出

辦理細部計畫，不合理。市府應主動

協助(如同都更)，不可放任很少部分

地主不出席消極不作為影響大家權

益。府可定一定比率(如面積及人數

90%以上)同意即可依多數決辦理細

部計畫，如地主經書面通知二次仍未

出席亦不同意之地主，為了保障其權

益，可於細部計畫上，於國高中用地

之住宅區保留適用住三用地之最小

開發面積 8x16m以上之土地，既不影

響所有同意開發地主之權益，也保留

少數不同意者之利益。最後因辛亥國

高中、防洪調節池此區域，公家地佔

比不少，請明確回覆，公家地需一併

配合一宗基地整合開發計畫。 

辛 4 陳情人：李Ｏ 

陳情意見：政府應有擔當，如果要求 100%

全體同意，是不切實際的要求，應該挺起

胸膛，照顧大多數人之意見，而且這是可

依土地法 34-1，2/3 之地主就可以處理

出售土地之立法意旨，則方案推展就可

順利。 

不該畏首畏尾，任令少數貪婪地主無理

要求，延宕多數人之利益。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不予採納，理

由如下： 

陳情人所提本案採土地法第 34-1條辦理一

節，查該法條適用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處分、變更、設定地上權、設定負擔、變

更等處分，本案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尚無法

適用。 

辛 5 江Ｏ生建築師、林Ｏ裕律師 

陳情內容 

一、主旨: 

建請 貴局重新審議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 次專案小组

會議有關「編號主興 03、04、09，辛亥

國、高中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相關決

議，以維護全體地主之土地所有權及憲

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二、說明: 

(一)經查，民國 108 年 11 月 21 日臺北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 次專案小組

會議，編號「主興 03、04、09：辛亥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部分採納，理

由如下： 

一、有關陳情內容提及重新審議 108 年 11

月 21日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次

專案小組會議之相關內容，查該次市

都委會專案小組會議係就辛亥國、高

中用地不同之變更方案進行討論，該

次專案小組並建議本府至地區辦說明

會後逕提委員會討論，未有相關決議。

其係本案於市都委會討論之過程，先

予敘明。 

二、另有關陳情案內提及不應比照師專用

地，並應參酌市地重劃精神等，將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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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用地變更方

案，建議以市府所提方案 1、2、4先

作說明後，提委員會審議。另方案 4

經由土地所有權人回饋 30%土地後，

如再捐獻剩餘 40%土地，坡度 30%以

下佳宅區得比照師專用地變更方案，

容積率由 160%提升至 225%，相關規

定於計畫書內敘明，以資明確」，參

台北市文山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

二次通盤檢討)案(以下均稱主要計

畫)第 138頁。 

(二)次查，參見主要計畫第 78頁載明：

「師專用地係 58 年間所劃定之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因地形陡峭...」

等語，第 143頁載明：其餘師專用地

維持原 98 年第 1 次文山通檢開發許

可制規定：「經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調，

30%土地變更為住宅區，另由土地所

有權人回饋 30%土地變更為公園用

地，如土地所有權人再捐獻剩 40%之

土地作公園用地,平地之住宅區的容

積率得予調高。」等語，合先敘明。 

(三)按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為憲法

平等原則之基本意涵。是如對為差別

待遇而無正當理由，或對於不同事物

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反平等

原則。又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

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

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

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

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

釋字第 593號、第 682號、第 694號、

第 701號、第 760號及第 764號解釋

參照)。 

(四)比對【師專用地變更方案】及【辛亥

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二案變更計

畫】內附之坡度分析圖: 

1.師專用地:坡度 30%以下之土地面

再捐贈比例降為 30%、變更為住宅區比

例提升為 40%一節，查國、高中用地區

內約 63.76%土地坡度大於 30%，又部

分平坦土地位於山限區及山崩地滑地

質敏感區及其 50公尺影響範圍，而無

山崩地滑、非山限區範圍約 1,450 平

方公尺，僅占國、高中用地面積約 9%；

另防洪調節池用地面積約 4,788 平方

公尺，合計適宜建築土地占「防洪調節

池及國、高中用地」比例將近 30%，故

本府始訂定變更為住宅區比例 30%，再

予捐贈其他土地，住宅區容積率得酌

予提高之相關規定，併予敘明。 

三、另有關本案後續採「防洪調節池」、「國、

高中用地」分開辦理之方案，國、高中

用地平坦土地約 4,700 平方公尺集中

於國中用地及高中用地間，僅占國、高

中用地面積約 28%，實無 40%土地變更

作可建築土地使用，故仍建議維持 30%

變更為住宅區及 40%再捐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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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占 30%。 

2.辛亥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用地:

坡度 30%以下之土地面積，約占

40%。 

依上開司法院釋字意旨，對於不同

事物未為合理之差別待遇，均屬違

反平等原則，因此以【師專用地變更

案】之方案，逕行將「坡度 30%以下

住宅區得比照師專用地變更方案」

適用於辛亥國、高中及防洪調節池

變更計畫案，顯與憲法意旨有違，因

前揭「比照師專用地變更方案」之結

論，致計畫無從推動，戕害私有地主

之財產權，亦與現況嚴重扞格。 

(五)再查，計畫所附「主興 03、04、09

計畫範圍及面積位置圖」之住宅區，

包括下列範圍： 

1.防洪調節池位置:0.478970公頃。 

2.國、高中位置:0.211254公頃 

以上合計 0.690224公頃，此部分估

全區總面積 2.2964公頃之 30%。 

(六)惟，經建築師將本圖之住宅區及捐

贈土地之地界線，套入本案之坡度分

析圖後，得知下列事項： 

1.國、高中用地位置(0.211254 公

頃)之住宅區，約有 45%之土地，位

於坡度大於 30 度之區域，將來開

發時，依法規將無法計入建蔽率及

容積率。 

2.約 0.30 公頃坡度小於 30 度之土

地，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50

公尺影響範圍內，被排除於住宅區

之外，故違反「坡度 30度以下之土

地,位於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及

其 50 公尺影響範圍不得配置建築

物，但得計入建蔽率、容積率」之

相關規定。 

(七)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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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劃負擔及分配面積之計算順序

及公式規定:「重劃負擔及分配面積

之計算，以土地登記總簿所載之面積

為準…(以下略)」為市地重劃實施辦

法第 29 條第 1 項及附件二重劃負擔

及分配面積之計算順序及公式所規

定；再按土地徵收條例第 4條第 6項

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勘選、計畫之

擬定、核定、用地取得、拆遷補償、

工程施工、分配設計、地籍整理、權

利清理、財務結算及區段徵收與都市

計畫配合等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第 39條規定:「(第

1項)區段徵收土地時，應依第 30條

規定補償其地價。除地價補償得經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

之抵價地折算抵付外，其餘各項補償

費依第 31條至第 34條規定補償之。

(第 2項)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

積百分之 50 為原則，因情況特殊，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但不得少於百分之 40。依上開法規，

市地重劃分回土地比例至少應為百

分之 45；區段徵收分回抵價地面積，

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 50 為原則，情

況 特 殊 者 仍 不 得 少 於 百 分 之

40。……。」 

綜上所述，懇請貴局依據市地重劃

及區段徵收之基本精神，重新審議

本案： 

【編號主典 03、04、09,辛亥國、高

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之地形條

件、土地價值，與【師專用地】明顯

不同，原 108 年 11 月 21 日臺北市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4次專案小組議，

將編號主興 03、04、09，辛亥國、

中用地及防洪調節池用地】自比照

師專用地變更方案之結論，與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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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有違，且住宅區位置之劃設，具

嚴重瑕疵，為維護全體百位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請將住宅區

面積比例，調高至百分之 40，容積

率維持百分之 225、回饋土地面積百

分之 30、捐贈土地面積百分之 30。 

 

 
辛 6 陳情人：劉Ｏ真 

陳情意見 

關於 112年 6月 29日文山區辛亥國、高

中及防洪調節池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地區

說明會提供之變更方案，陳情建議說明

如後: 

1.開發方式建議：考量本案私有地主人

數眾多，縱使取得全數私有地主同意，

仍須取得全部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

意文件，方能推動舆執行。惟各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在出具同意文件參與各類

型開發案時，均有其各該管理機關之規

定與程序，亦因開發許可缺乏土地所有

權人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協調困難，

建議本案在開發許可前提下，可併同採

都市更新方式辦理，由市府劃定策略性

更新地區，其權利價值及土地分配均有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不予採納，理

由如下： 

一、有關陳情人所述建議劃設策略性更新

地區，或以公辦都更方式進行一節，本

府說明如下： 

1.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策略性更新

地區係由各級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

劃定或變更，且尚須敘明劃定必要

性、預期效益、財務計畫、開發實

施構想、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等，

爰策略性更新地區之劃定或變更應

配合具體開發規劃辦理。 

2.另有關陳情人建議本案辦理公辦都

更一事，查辛亥國高中用地及防洪

調節池用地之公有土地占範圍內總

面積比率皆未達 50%以上，且該範

圍非屬公劃更新地區，亦非屬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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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之法規可供依循，以減少爭議，亦

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動機，增加本案

實務推動執行之可行性。 

2.不同開發分區建議：倘因基地條件不

同致使防洪調節池與辛亥國高中用地

可拆分為兩宗基地，惟國、高中用地就

公共設施用地別與坡度條件亦不盡相

同，依此原則，建議本案應拆分為 1.防

洪調節池、2、國中用地、3.高中用地，

得分別就其基地條件獨立申請開發。又

依 112 年 6 月 29 日都市計畫變更方案

地區說明會提供之變更方案，本案採開

發許可方式開發，需取得全數所有權人

同意，倘後續能拆分三區獨立申請開

發，更能獨立反映各區所有權人之參與

意願，亦有利於本案實務上之整合與推

動。 

3.開發主體建議：本案因權屬複雜多次

配合陳情修改方案致計畫時程延宕，自

107年納入通檢案變更為保護區、住宅

區方案後調整至一宗基地合併開發，本

次再調整為防洪調節池、國高中用地兩

宗基地獨立開發，依此情形，倘後續由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開發亦難以整合:本

案位於辛亥捷運站前，因土地使用混

亂、建築窳陋，致使與周遭都市發展迥

異，為合理都市土地利用，加速所有權

人整合，建議本案除開發許可外，可再

增列公辦都更為開發方式。 

因政策指定須配合更新開發地區、

整建住宅地區或為放射性汙染建築

物及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爰本案

範圍建議不辦理公辦都更。 

3.綜上所述，考量都市更新涉及土

地、建物所有權人重要權益，須有

範圍內多數人充分溝通協調方能順

利推動，建議所有權人先行整合都

市更新共識，市府給予適宜之行政

協助。 

二、有關陳情人建議本案應拆分為防洪調

節池、國中用地、高中用地，得分別就

其基地條件獨立申請開發一節，查依

本次修正後方案，防洪調節池用地已

可單獨申請開發，另基於「國中用地」、

「高中用地」地理位置相近且位屬同

一街廓，建議仍宜以整宗基地合併規

劃為宜，惟後續如因土地產權整合困

難得採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開發方式

辦理。 

辛 7 陳情人：李Ｏ君 

陳情意見 

關於 112年 6月 29日文山區辛亥國、高

中及防洪調節池都市計畫變更方案地區

說明會提供之變更方案，陳情建議說明

如後: 

1.開發方式建議：考量本案私有地主人

數眾多，縱使取得全數私有地主同意，

仍須取得全部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同

本案人陳建議不予採納，回應同人陳編號

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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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文件，方能推動舆執行。惟各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在出具同意文件參與各類

型開發案時，均有其各該管理機關之規

定與程序，亦因開發許可缺乏土地所有

權人與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之協調困難，

建議本案在開發許可前提下，可併同採

都市更新方式辦理，由市府劃定策略性

更新地區，其權利價值及土地分配均有

明確之法規可供依循，以減少爭議，亦

增加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動機，增加本案

實務推動執行之可行性。 

2.不同開發分區建議：倘因基地條件不

同致使防洪調節池與辛亥國高中用地

可拆分為兩宗基地，惟國、高中用地就

公共設施用地別與坡度條件亦不盡相

同，依此原則，建議本案應拆分為 1.防

洪調節池、2、國中用地、3.高中用地，

得分別就其基地條件獨立申請開發。又

依 112 年 6 月 29 日都市計畫變更方案

地區說明會提供之變更方案，本案採開

發許可方式開發，需取得全數所有權人

同意，倘後續能拆分三區獨立申請開

發，更能獨立反映各區所有權人之參與

意願，亦有利於本案實務上之整合與推

動。 

3.開發主體建議：本案因權屬複雜多次

配合陳情修改方案致計畫時程延宕，自

107年納入通檢案變更為保護區、住宅

區方案後調整至一宗基地合併開發，本

次再調整為防洪調節池、國高中用地兩

宗基地獨立開發，依此情形，倘後續由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開發亦難以整合:本

案位於辛亥捷運站前，因土地使用混

亂、建築窳陋，致使與周遭都市發展迥

異，為合理都市土地利用，加速所有權

人整合，建議本案除開發許可外，可再

增列公辦都更為開發方式。 

師 1 陳情人：林Ｏ光 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本府建議部分採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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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意見： 

主旨：師專用地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

更，請求兼顧地主權益及都市發展之可

行，以免土地繼續閒置。 

一、本計畫案現有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要

求所有地主「整體開發」但本案土地

被限制長達 50.年以上，地主多有轉

手或繼承，人數已達五百多人，且多

次召開整合會議（以雙掛號寄出通

知）均有多人不于參加，故欲達「整

體開發」之 100%同意，時有困難。

方導致本都市計畫主要計畫自民國

98年通過至今，遲遲無法推動。故，

建議「整體開發」之精神下，酌以調

整為： 

1. 土地連接計畫道路或 6m既成巷道

者。 

2. 土地為完整街廓或土地面積連續達

一公頃以上（連續寬度 8公尺以

上）。 

3. 得擬定細部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

更。 

二、本計畫範圍內，土地涉及山坡地及非

山坡地範圍，其土地價值與開發利

用限制差異甚大，故建議如下： 

1. 師專用地之土地位於非山限區部

分，使用分區請求變更為「住三

（建蔽率：45%、容積率：

225%）」不用回饋土地（依重劃

法、平均地權條例等相關規定，本

案不用公設用地負擔，因此就不用

回饋土地）。 

2. 師專用地之土地位於山限區部分

（依台北市都發局發文坡度分析

圖，附件一），其坡度 30%以下

者，使用分區請求變更為「住二

（建蔽率 40%、容積率 120%）」不

用回饋土地（依重劃法、平均地權

由如下： 

一、有關本案陳情意見所提整體開發困

難，故調整相關方案一節，考量本案範

圍內產權細碎，且開發條件有所差異

影響整合意願，本次已新增本案後續

得採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開發之方式

辦理，由土地所有權人視實際整合情

形申請分期分區開發，於自擬細部計

畫時一併提送整體規劃、分期分區構

想及公共設施配置，並經本市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納入計畫書據以實

施。 

二、另有關陳情本案免予回饋，且依坡度

30%決定使用分區與容積率一節，查依

本市公設用地解編通案回饋原則，變

更為住宅區通案須回饋 30%土地，基於

全市一致性原則，本案土地仍須辦理

回饋。另有關坡度低於 30%變更為住宅

區及其容積率之訂定，本案已訂有回

饋 30%、容積率採 160%計、再捐贈 40%

土地，容積率得提高至 225%之相關規

定，仍建議維持現行規定。另有關坡度

位於 30%以上土地請求變更為公園用

地一節，涉及徵收取得及開闢可行性、

地形環境敏感分析及都市發展情形評

估等節，尚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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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等相關規定，本案不用公設用

地負擔，因此就不用回饋土地）。 

3. 師專用地之土地位於山限區（依台

北市都發局發文坡度分析圖，附件

一），其坡度 30%以上部份，使用

分區請求變更為「公園用地」，不

用回饋土地（依重劃法、平均地權

條例等相關規定，本案不用公設用

地負擔，因此就不用回饋土地）且

公共設施保留地可依容積移轉相關

辦法辦理容積移轉，亦可兼顧地主

50多年來之權益。 

三、上述意見，敬請參酌。 

理由如下： 

1.110 年 12 月 7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1003次大會審議，決議如下：

准照「台北市政府 110 年 10 月 18

日府都規字第1103085184函送修正

畫書圖通過」台北市文山區師專用

地開發許可，本案採用一宗土地整

體模式開發，目前師專用地土地持

有人人數約 500 人依北市府規定送

審細部計畫同意人數須達 100%，如

要完成送審細部計畫不太可能。 

2.文山區仙跡岩風景區面積 10.8 公

頃，登山步道有八個支線，部分登山

步道占用在師專用地土地上，依北

市工務局大地工程處長林裕益說：

「仙跡岩向來是文山、景美地區的

地景地標，也是民眾經常上山健行

去處，區內遊憩設施及步道年久老

舊破損，市府自 99年起整體規劃，

分年分期改善。」 

3.前述所提三個方案，如內政部審議

委會同意所提方案，師專用地可依

個別持有土地之特性做不同模式之

處理，師專用地方有解套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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